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9號

原      告  林存偉  

訴訟代理人  黃建閔律師

被      告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鄭武樾  

訴訟代理人  邱靖棠律師

            程居威律師

            李佑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勞資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所謂訴之預備之合併，係指原告預防其提起之此一訴訟無

理由，而同時提起不能併存之他訴，以備先位之訴無理由

時，可就後位之訴獲得有理由之判決之訴之合併而言（最高

法院64年台上字第82號判例參照）。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先位

聲明基礎事實為依據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第1

款、2款、5款規定，認被告於民國110年7月7日公告之原告

自肉食品加工事業處RDC(下稱RDC)(中區)新竹營業所調動至

肉食品事業處特殊通路（下稱特殊通路處）之調職處分（下

稱110年7月1日之調動）無效；備位聲明基礎事實為依據勞

基法第10條之1第1款、2款、5款規定，認110年4月1日原告

自RDC(南區)調動至RDC(中區)新竹營業所之調職處分（下稱

110年4月1日之調動）為無效，二者之聲明非不能併存，自

非屬先後位之客觀訴之合併，原告備位聲明之主張應為訴之

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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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

者。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請求之基礎事

實同一者，係指追加之訴與原訴之原因事實，有其社會事實

上之共通性及關聯性，而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

料，於追加之訴得加以利用，且無害於他造當事人程序權之

保障，即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

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

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

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

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

一解決紛爭者始屬之。所謂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

者，係法院無須調查其他訴訟資料，利用原訴之訴訟資料即

得予以裁判之情形。本件原告起訴時，係主張110年7月1日

之調動無效，被告應回復原告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及給

付原告自110年4月起至113年9月止共42個月之季業績獎金新

臺幣（下同）32萬5,122元、110年度至112年度之年終獎金1

94萬3,316元，合計226萬8,438元等語。於訴狀送達後，原

告迭經變更，並於114年11月6日最後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

明，以原聲明為先位之訴之主張，先位聲明：㈠被告應回復

原告之新竹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㈡被告應給付原告226萬

8,43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第二項聲明如受有利判決，原告願

意以現金或等值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並備位聲明：㈠被告應回復原告之南區RDC處長之

職位及獎金。㈡被告應給付原告226萬8,438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㈢第二項聲明如受有利判決，原告願意以現金或等值之無記

名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二第

191-192頁）。是本件原告起訴係主張110年7月1日之調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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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等情事，而其追加之訴係謂110年4月1日之調動為無效

等情事，兩者顯係不同之基礎事實，尚不符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且被告亦不同意原告所為訴之追

加，是原告此部分所為訴之追加，於法確有未合，應予駁

回。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87年6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於87年6月1日起至106年1

2月31日止任職於RDC(中區)，於107年1月1日調動至RDC(北

區)任職至108年12月31日止、於109年1月1日調動至RDC(南

區)任職至110年3月31日止、於110年4月1日調動至RDC(中

區)新竹營業所（即110年4月1日之調動）任職至110年6月31

日止、及於110年7月1日調動（即110年7月1日之調動）至特

殊通路處任職迄今。原告任職期間被告副總裁即訴外人張維

岳曾於109年8月3日要求原告應自行離職。之後被告以110年

4月1日之調動，將原告調動至RDC(中區)新竹營業所。被告

就110年4月1日之調動不僅未發布人事命令，且新竹營業所

轄下僅掌管兩台業務車，公務相關之價格、文件簽核、事務

處理皆須經職等比原告小之經理即訴外人鄭智尹同意，經原

告向被告反應皆無果。嗣被告再以110年7月1日之調動，將

原告調動至特殊通路處，該特殊通路處係新建置之部門，目

前編制僅有原告1人，原告多次向被告表示無調動為該職務

之意願，惟被告仍於110年7月7日發布人事異動公告，並稱

該調動於110年7月1日即生效。惟110年7月1日之調動後，原

告被要求作非主管職責之低階工作，與調動前之職務內容差

異極大，且110年7月1日之調動後，原告之年終獎金數額明

顯減少，且無季業績獎金。從而，110年7月1日之調動非基

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並對原告工資

及其他勞動條件作不利變更，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

應屬無效。

(二)又原告不同意110年7月1日之調動，故原告於110年7月9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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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下稱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嗣於11

0年7月22日，被告之人事部資深處長即訴外人劉明哲、處長

即訴外人洪振和及法務部經理即訴外人張毓玲，於開會時要

原告在終止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和調動至特殊通路處間擇

一。會議中甚至逼迫原告直接選擇終止契約、要求交出公務

車及原告個人手機、現場刪除原告個人手機所有資料及原告

未至新單位報到將以曠職3天論以免職、要求原告簽立調動

切結書(下稱系爭調動切結書)。另110年9月8日原告之工作

事項經被告更改為臺中區肉食品加工事業處RDC之銷售區域C

71之四職等業務代表，此調動與原告110年6月30日前之單位

相同，惟與110年7月6日通知原告調動之特殊通路處之職務

內容差異極大。被告亦對於原告之請求消極處理、指示之任

務超出原告之職務範圍、刻意刁難原告、未給予原告必要之

協助。嗣原告又於113年8月29日收到被告E-MALL稱原告無打

卡記錄，似欲以此為由不當處分原告。故原告遂於113年9月

16日勞資爭議調解時再次請求恢復原職，惟被告仍未置理。

從而，110年7月1日之調動既屬無效，則被告應回復原告之

新竹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被告並應給付原告110至112年

度之年終獎金194萬3,316元、110年4月起至113年9月止共42

個月之季業績獎金32萬5,122元，合計為226萬8,438元。依

勞基法第10條之1、民法委任關係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

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訴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抗辯：

(一)兩造間為委任關係，並無勞基法之適用。縱認兩造間為僱傭

關係，因110年7月1日之調動係經兩造溝通、磋商後，原告

明瞭其中利害後，而選擇簽署系爭調動切結書，堪認原告對

於110年7月1日之調動表示同意，並非被告依照勞基法第10

條之1單方調動原告，該調動即屬合法。況原告既簽署系爭

調動切結書，且嗣後亦長期於新職提供勞務，長達數年間亦

未曾再爭執系爭調職之效力，上開舉措足以使被告推知原告

於簽署系爭切結書當下以及後續提供勞務過程中，皆持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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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該調職之效果意思。故被告始會於調動後仍每年穩定地

為原告調薪，而原告亦持續受領該薪資。暫不論原告於簽署

系爭切結書時已有明示同意，衡情原告於簽署後長期履行新

職，顯應有默示同意。原告長時間對110年7月1日調動之同

意已為被告所信賴，原告臨訟翻異之舉嚴重違反誠信原則，

已構成權利失效之態樣，故原告所為相關請求即不應准許。

(二)又被告於110年7月1日將原告調派至中區特殊通路處（即110

年7月1日之調動），係基於原告長期以來一再堅持「調至離

家較近之區域以便照顧配偶」以及「擔任該區域最高業務主

管」二項調職條件。被告為盡量滿足原告上開需求，始以系

爭調職將原告調動至中區特殊通路處，並維持其處長職稱，

且薪資等勞動條件均無變動，後續甚至尚穩定調薪。蓋特殊

通路處為被告新設部門，尚處於初始階段，需要具有業務經

驗之主管擔任先鋒，以助被告開拓市場，而原告以其長年任

職業務處長之資歷，堪稱一合適人選，且原告對於110年7月

1日之調動表示同意。再者，年終獎金及季業績獎金(下合稱

系爭獎金)為委任報酬，系爭獎金之減少，即與勞基法第10

條之1第2款規定之調職合法要件，全然無涉。且被告從未承

諾員工年終獎金固定之發放標準，並否認年終獎金係以年度

區域淨利5％計算。原告擔任特殊通路處處長期間，薪資結

構僅包含單純之底薪，除上開薪資外，原告每年之「年終獎

金」皆已領取。至於「季績效獎金」，因特殊通路處係晚近

新設立之部門，業務規模及總體銷售額均不大，故被告目前

並未發放該部門「季績效獎金」，原告主張均無理由等語。

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三、爭執與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92至194頁，並依判決格

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於87年6月1日任職被告，任職期間共經歷四次調動，第

一次係107年1月1日調動至RDC(北區)、第二次係109年1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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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調動至RDC(南區)、第三次係110年4月1日調動至RDC(中

區)新竹營業所（即110年4月1日之調動）、第四次則係110

年7月1日調動至特殊通路處（即110年7月1日之調動）。

　⒉原告於87年6月1日起至106年12月31日止任職於RDC(中區)、

107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任職於RDC(北區)、109年

1月1日起至110年3月31日止任職於RDC(南區)、110年4月1日

至110年6月30日任職於RDC(中區)新竹營業所、110年7月1日

迄今則任職於特殊通路處。

　⒊原告自110年7月1日起迄今，工作單位及職稱皆為「肉食品

事業處特殊通路處長」。

　⒋本件適用107年3月1日修正版之工作規則(見本院卷一第215-

241頁)。

　⒌「肉食品事業處特殊通路」是110年7月新設立之單位。

　⒍原告曾於110年7月間簽署系爭調動切結書(見本院卷一第127

頁)。

　⒎原告於109年1月至113年12月有領得如被證2所示之金額(見

本院卷一第117-125頁)。

(二)兩造爭執事項：

　⒈原告請求回復新竹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有無理由？

　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226萬8,438元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請求回復新竹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有無理由？

　⒈兩造間係屬僱傭兼委任關係：

　⑴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

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又稱僱傭者，謂

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

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亦有明文。申言之，僱傭

契約與委任契約固均約定以勞動力之提供作為契約當事人給

付之標的，惟委任之目的，在一定事務之處理，故受任人給

付勞務僅為手段，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得於委任人所授權

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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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的；而僱傭之目的，僅在受僱人單純提供勞務，對於服

勞務之方法毫無自由裁量之餘地。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係僱

傭兼委任關係（見本院卷一第20頁）；被告則抗辯兩造間為

委任關係（見本院卷一第106-107頁）。經查：

　①原告自87年6月1日起任職於被告，於87年6月1日起至106年1

2月31日止任職於RDC(中區)、107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

日止任職於RDC(北區)職稱為處長、109年1月1日起至110年3

月31日止任職於RDC(南區)職稱為處長、110年4月1日至110

年6月30日任職於RDC(中區)新竹營業所，職稱為處長、110

年7月1日迄今工作單位為特殊通路處，職稱為處長。工作內

容為銷售被告之肉食品等情，有人事異動公告在卷可憑（見

本院卷一第27、11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

實。準此，兩造已約定原告於不定之期限內，在被告公司銷

售肉食品（給付勞務），由被告給付約定之報酬，依兩造間

契約關係之性質及雙方實質上權利義務內容，兩造間復有從

屬性（詳如後述），則兩造雖未訂立書面僱傭契約，亦無礙

彼此間有僱傭關係。

　②原告在被告從事上開工作期間，除於113年8月29日原告曾以

LINE詢問張維岳如何配合打卡，及於同年10月8日、11月30

日以LINE詢問訴外人即被告人事陳佩鈴關於打卡是否成功及

手機打卡出現問題等事項外，有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

本院卷一第243-245頁），原告無固定上下班時間，亦無需

簽到退。然原告是否有固定上下班時間，上下班是否需打卡

簽到，此應為被告因應原告之工作性質、內容所選擇之人事

管理方法，及其與原告約定僱傭契約內容之問題，不能據此

推認兩造非僱傭關係。被告自陳原告工作內容包含銷售被告

之肉品（銷售對象多為食品店、市場肉攤等廠商），及開發

銷售通路（見本院卷一第481頁），當係配合食品店、市場

肉攤等廠商之營業時間，此種情形之下，勢必無法如一般朝

九晚五之上班族與雇主約定固定上下班時間，雇主亦無指定

一定時間為原告之上下班時間之必要。且原告有無依指示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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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店、市場肉攤等廠商處銷售肉食品，並送至指定之客戶

處，甚易查詢核實。準此，被告某程度已能掌握原告服勞務

之行程及時間，實無要求原告簽到退之必要。從而，原告服

勞務之行程及時間，均在被告指揮監督之下。被告復與原告

約定每月之固定薪給項目中有底薪、伙食津貼等（見本院卷

一第117-125頁、卷二第79、111-116頁），對原告已構成相

當之間接強制力。顯見原告並無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

自非自行負擔業務風險，所受領之底薪、伙食津貼係本於僱

傭契約所受領之工資。原告並需親自提供勞務，應認兩造間

具有人格上、經濟上之從屬性。

　③兩造間若單純為委任契約關係，被告本無依法為原告投保勞

健保之義務。然被告卻依法為原告投保勞健保，有原告勞健

保投保資料在卷可稽(見證物袋)。原告提供勞務時仍需受被

告之指揮監督，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有系爭調動

切結書、工作規則、原告與張維岳對話紀錄及RDC暨專賣店

發展部組織圖等件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27、215-241、

255-269、275、349頁），足認兩造間在組織上確有從屬

性。

　④甚且，被告就原告主張：伊過去所擔任被告之肉食品加工事

業處RDC處長一職，雖需服從被告之指示監督，惟仍得依伊

專業知識、經驗，對被告之人事、財務、簽名等部分職務範

圍內之商業決定有低度、有限之權限，且伊與其他公司員工

不同，毋庸每日進公司打卡，故伊與被告間之關係，應屬於

僱傭兼委任關係。被告給付伊之系爭獎金部分，係伊依其專

業知識、經驗，作出對被告有利之商業決策判斷所得之對

價，此部分應依委任關係相關法律認定等語（見本院卷一第

20頁、卷二第131頁），並未爭執，僅抗辯：該委任報酬(即

系爭獎金)之減少，即與勞基法第10條之1第2款所明揭之

「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之調職

合法要件，全然無涉，蓋該款係指涉「僱傭關係」下之權利

義務。則原告徒憑調職後作為「委任報酬」之獎金減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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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被告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僱傭契約」之調動規定，洵

難謂合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85-186頁）。可認原告於擔任R

DC處長職務時，依原告專業知識、經驗，對被告之人事、財

務、簽名等部分職務範圍內之商業決定有低度、有限之權

限；且系爭獎金，係原告依其專業知識、經驗，作出對被告

有利之商業決策判斷所得之對價，此部分應為委任報酬。

　⑵據上，原告於擔任RDC處長職務時，僅有低度、有限之人

事、財務、簽名等部分職務範圍內之商業決定權限，就經營

管理之絕大部分事務並無自行裁量之權力，而需服從被告之

指示監督等情以觀，堪認兩造間係在僱傭關係下兼有部分事

務之委任關係。被告抗辯兩造係存在單純之委任關係，要無

可採。

　⒉110年7月1日之調動並未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第1款、第2

款、第5款規定：

　⑴勞動契約為繼續性契約，於事業永續發展之過程中，事業就

原有人力可透過職務調動之方式加以活用，以配合事業發展

之方向。如隨事業所處外部競爭環境之變遷，認事業不得調

整勞工職務，使雇主無從適時適所運用人力，亦會妨礙事業

之存續發展。故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之必要，具有合理性之調

職，應認為不違反勞動契約之本旨。

　⑵就勞基法第10條之1第1款部分：

　①查「肉食品事業處特殊通路」(即特殊通路處)是110年7月新

設立之單位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⒌)。又原

告直至112年4月24日止，於特殊通路處負責之銷售對象包含

終端顧客(即開設肉品門市專賣店)及其他非RDC負責之肉品

廠商等節，此由原告自陳：伊於負責肉品專賣店門市期間業

績及利潤均有成長及進步、112年4月24日張維岳突然告知伊

不用再負責六星肉品專賣店門市工作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0

6頁、卷一第180頁），並提出原告與張維岳之LINE對話紀

錄、「台中肉品專賣店」銷售金額、淨利統計表為證（見本

院卷一第255頁、卷二第117頁），即可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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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參以原告於110年7月調任新職後，每月仍有持續拜訪客戶及

推廣業務之行為；原告於110年11月2日與張維岳對話提及：

是的，台中市場很大，有很多客戶都沒有交易很可惜等語，

表達肉品專賣店門市市場很大之想法；111年3月、4月間張

維岳與原告討論店面選址與設計；111年5月被告與訴外人施

美雲簽訂之租賃契約，以供被告於「臺中市○區○○路00○

0號」設立肉品專賣門市；112年3月10日原告向張維岳反映

「站前店目前需要再增加一人」等情，有原告提出之旅費報

銷單、原告與張維岳之LINE對話紀錄及房屋租賃契約書等件

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85-473、253、267頁、卷二第157

-161、171-172頁）。

　③此互核110年7月7日原告與劉明哲對話提及：「(劉明哲：再

者，如果說，張總的規劃來講的話是特殊通路，特殊通路來

講第一個，有可能是工廠的…的團膳或黃昏市場，或者是肉

品專賣店，肉品專賣店就是有點像以前CPAP，以前CPAP是因

為那個年代還沒成熟，所以做不起來，但是經過了15、6年1

7、8年之後，這個年代已經很多肉品專賣店在市面上跑出

來，他是可行的，我們又掌控了雞、豬、鴨，如果我們還可

以…牛肉跟…我先講完，如果那個體系好了，慢慢地，因

為…我們找了一群年輕人，就想要去闖這個東西，如果好

了，然後現在因為沒有『行』啦，如果好了來講的話，請問

一家、兩家、三家出來之後，需要管理者嗎？那他是誰？我

也明著跟你講啊，不是你那是誰？你覺得他們能嗎？所以你

現在不要去想那麼多。)林存偉：我不是…我是說副總講這

個我大概知道啦，那你這一方面要…，我現在還在考慮嘛，

就兩個嘛，兩個選擇嘛，第一個就是…我就接受了嘛，那接

受的話是不是他有一個就是說，大家一個說要…你職務是什

麼、負責什麼、什麼工作內容，然後我同不同意，這個不是

要有一個那個白紙黑字去寫嗎？」等語，有110年7月7日原

告與劉明哲對話錄音譯文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8-39

頁）。可見企業經營者若無法開拓市場，將致企業經營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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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故企業經營者成立特定單位如特殊通路處，用以開拓市

場，自有其必要。則被告辯稱被告過往皆以廠商（例如食品

店、市場肉攤）為販售通路（即「B2B」），為開發新販售

通路，增加銷售對象包含終端顧客(即「B2C」)及其他非RDC

負責之肉品廠商，系爭調動係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等語，

非屬無據，難認110年7月1日之調動對原告而言有不當動機

及目的。

　⑶就勞基法第10條之1第2款、第5款部分：

　①承上，110年7月1日之調動係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特

殊通路處既尚處於初始階段，確實需要具有業務經驗之主管

擔任先鋒，以助被告開拓市場。而被告衡酌原告長年任職業

務處長之資歷，於110年7月1日將原告調派至特殊通路處

（即110年7月1日之調動），並維持其處長職稱，且對照原

告110年7月1日調動前每月之固定薪給項目中之底薪110年1

月至110年6月為8萬5,657元、伙食津貼為出勤1日280元（含

午餐90元、晚餐90元、什費100元）；110年7月1日調動後之

底薪110年7月至110年12月為8萬5,657元、111年度為8萬8,6

57元、112年1月迄今為9萬1,657元、伙食津貼為出勤1日280

元（含午餐90元、晚餐90元、什費100元）觀之，薪資等勞

動條件均無變動，後續甚至尚穩定調薪等情，有薪資資料明

細表、旅費報銷單等件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19-125

頁、卷二第387-473頁），及兩造不爭執原告自110年7月1日

起迄今，職稱皆為處長乙情(見不爭執事項⒉、⒊)，可資證

明。

　②觀諸110年7月7日原告向劉明哲表示：「107.1/1-108.12/31

調動北區RDC也是強制方式，109.1/1-現在110/7/7調動南區

RDC也是沒有與我簽立勞動契約書面同意書，從107.1/1到今

110.7/7，我覺得我權益受損，勞方資方要在詳細了解溝

通，我個人覺得，企業沒有考慮，照顧到員工立場，也違法

了調動五原則其中的三項原則1.新工作地點過遠，應給予必

要協助(有證據)2.沒有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從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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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起至110.7.7(有記錄起來)3.針對勞工有不當動機及目

的(有記錄起來)，並於107.1/1-108.12在北區RDC(桃園、新

北市、台北市、宜蘭縣)，109.1/1-110.0707(人令在南區RD

C)(台南、高雄、屏東)，該期間負責北區及南區業績皆有成

長賺錢，為何台灣卜蜂如此對待長期為公司默默付老員工，

我個人的權力受到影響及長期打壓，個人權利必會爭取!」

等語，有110年7月7日原告與劉明哲LINE對話截圖附卷可稽

（見本院卷一第273頁）、及110年7月22日原告與劉明哲、

張毓玲、洪振和對話提及：「林存偉：我跟您報告，我那時

候有跟劉副總講，當時就是107年1月1號到108年12月31號，

然後當初我87年6月1號到106年12月31號，我整個勞務都是

在中區，也就是新竹、苗栗、台中，然後彰化、南投、雲

林、嘉義。那在106年12月份，上面就有講說就是也是因為

公司老闆說要去台北，然後當時我有提出就是說，也就是說

我家裡有兩個小孩子未滿12歲，然後家裡的一個狀況，還有

就是說那個老婆他身體上的一個因素，那當時上面有講就是

說，這個老闆叫你去就去，就是不能拒絕，如果拒絕的話，

可能就是沒有辦法在公司這樣子，那我們，你剛才…應該是

張經理嘛齁，你剛才所講的為什麼我們會去的原因是，我們

是迫不得已的一個情況之下，因為我們也是因為為了這份…

為了養家活口，為了這一碗飯嘛，所以我們就是在，不是自

己很心甘情願之下，勉為其難去接受這樣公司的一個安排，

那其實自己是非常…非常不是很願意的。張毓玲：喔，了

解，那總結一下你的說法，就是說你有講說之前所有的調

動，其實你最後都有同意，同意調動，並且在當地提供勞

務，這件事情你不否認吧。林存偉：呃…但是我…我這個中

間過程，有因為家裡的老婆，她就是要照顧兩個未滿12歲的

小孩子，那一直有一個家庭的因素，那有家庭上的因素，所

以一直有跟上面談這個問題，那這個也都有記錄下來。張毓

玲：那問一下…現在的工作地點是在？您是住哪邊？林存

偉：我住台中，台中市。張毓玲：哪區？林存偉：烏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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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明哲：烏日區。張毓玲：那現在他的工作地點？劉明哲：

新竹。張毓玲：調動後的工作地點？劉明哲：就中彰投，就

在他家的附近。林存住：我現在…就是我剛才講的勞動契約

書，就是要白紙黑字嘛，之前公司這一方面就是說講的跟實

際做的不一樣，那我會覺得…就是說…劉明哲:你可能誤會

很大。…林存偉：…因為我在南區的時候甚至就是回來這邊

的時候，就是整個狀況都不一樣，奇怪怎麼跟你當初所講的

不一樣，對所以我一直在強調這一點。我那時候在臺南他說

我的直屬主管是施副總，那我怎麼變成我什麼事情都要經過

比我階級還小的然後來命令我，然後就是來什麼文件都要他

簽，然後我在4月8號(口誤，應為12號)的時候也向施副總提

出，也LINE跟他講，然後他怎麼跟我講的你知道嗎？他說要

不然你去告我啊。」等語，亦有110年7月22日原告與劉明

哲、張毓玲、洪振和對話錄音譯文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

191-192、199-200頁）。

　③互核上開證據資料可知，原告既表達自107年1月1日起至110

年7月7日止之工作地點過遠，被告沒有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

生活利益，未給予必要協助，且原告直屬主管並非施副總，

反而原告什麼事情都要經過比原告階級還小的鄭智尹來命令

原告，什麼文件都要鄭智尹簽，且此等問題原告一直有跟上

司反應，希冀被告考量照顧員工之立場等情。則被告考量公

司拓展肉品專賣業務之必要，於初始階段編制較簡，並考量

原告工作地點、與鄭智尹之相處情形等因素，以110年7月1

日之調動將原告調動至特殊通路處，維持處長職稱，安排工

作地點為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主管特殊通路之販售，

販售內容均為肉食品，且直屬主管為副總裁，不再受鄭智尹

指揮監督，而底薪、伙食津貼均未變更，尚未逾原告可忍受

之程度範圍。難認110年7月1日之調動對原告而言，有新工

作地點過遠、沒有考量原告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等不利於原

告之情。是被告對原告所為110年7月1日之調動，並未違反

勞基法第10條之1第2款、第5款規定之調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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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原告雖主張被告於110年7月7日公告之原告調職處分後，被

告便未曾給付季業績獎金予原告，年終獎金相較於往年亦有

減少，原告勞工保險投保級距及實際領取的薪資都有大幅減

少，可知被告已因該調職處分，對原告之工資作不利之變

更，已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第2款規定，故該調職處分

無效云云。惟查，系爭獎金係原告依其專業知識、經驗，作

出對被告有利之商業決策判斷所得之對價，此部分應為委任

報酬，已如前述。是原告徒憑調職後委任報酬減少，率稱被

告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僱傭契約之調動規定，要無可採。

　⑤原告復主張被告於110年7月6日將原告調動至特殊通路處，

該通路係新建置之部門，目前編制僅有原告1人，原告多次

向被告表示其並無調動為該職務之意願，並於110年7月9日

向勞工局以原告不同意該調職，且該調職係以逼退資深員工

為目的，已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之五原則，申請勞資

爭議調解。110年7月15日原告如往常般欲登入公司系統查詢

業務相關資料及收發業務相關之E-MAIL，不料原告竟被封鎖

而禁止使用被告之資訊系統。110年7月22日劉明哲、洪振

和、張毓玲於開會時要原告在終止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和調

動至特殊通路處間擇一。會議中甚至逼迫原告直接選擇終止

契約、要求交出公務車及原告個人手機、要求現場刪除原告

個人手機所有資料、原告未至新單位報到將以曠職3天論以

免職、要求被告簽立調動切結書等語，並提出110年7月15號

被告系統登入頁面、110年7月22日原告與劉明哲、張毓玲、

洪振和對話錄音光碟及譯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9、18

5-213頁）。被告則抗辯被告於原告110年7月23日簽署系爭

調動切結書前，不厭其煩地與原告溝通，原告明瞭其中利害

後，遂選擇簽署系爭調動切結書，堪認對系爭調職表示同

意。況原告簽署系爭調動切結書後，猶依調動後之職位長期

提供勞務並受領薪資，堪認至少有默示同意之情形。其遲至

於112年5月8日首次向被告表達不同意系爭調職，故原告嗣

後發出112年5月8日之訊息及提起本件訴訟，嚴重破壞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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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原告將穩定履行勞務之信賴，嚴重違反誠信原則，核已構

成權利失效之態樣，故原告所為相關請求即不應准許等語，

並提出系爭調動切結書及引用112年5月8日原告與張維岳之L

INE對話紀錄、旅費報銷單及房屋租賃契約書等件為憑（見

本院卷一第127、385-473、253、255、267頁、卷二第157-1

61、171-172頁）。惟查：

　⓵觀諸系爭調動切結書記載：「受僱人林存偉(即原告)對於本

　　次調動(人事北異字第005號調動人令)，經台灣卜蜂股份有

限公司(即被告)多次溝通說明後，受僱人完全了解確實符合

勞基法調動五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

不當動機及目的(目前業務區，基於公司拓展肉品專賣業務

有拓展之必要)。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

不利之變更(公司調動工資勞動條件不會有不利調整)。三、

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目前調動依然是業務

工作，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

必要之協助(前工作是新竹區，目前調中區(中彰投)，是比

較近)。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考量住台中市烏

日區，不影響家庭生活利益)。貳、受僱人確認並同意依人

事北異字第005號調動人令同意至新部門特殊通路業務工

作；受僱人保證確實此次調動內容忠實履行勞務，如有違反

時，受僱人理解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保留勞動契約終

止權及追究相關責任。參、受僱人同意撤回對此次調動的申

訴。」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27頁），核與被告基於企業經

營上所必須，開發新販售通路，增加銷售對象之目的，及考

量原告工作地點、與鄭智尹之相處情形、公司拓展肉品專賣

業務之必要等因素，於不影響原告之工資勞動條件、業務工

作性質下，將原告調動至特殊通路處擔任處長，工作地點為

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主管特殊通路之販售，直屬主管

為副總裁，無須經過比原告階級還小的鄭智尹來命令原告等

原則相符。

　⓶再觀諸110年7月22日原告與劉明哲、張毓玲、洪振和對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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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張毓玲：我希望我們接下來的話題，我再跟副總(此

處應為口誤)您報告一下，我現在的話題就是你針對此次的

調動你有什麼意見，你可以溝通，但是如果是調動以外的…

(林存偉：我不同意啊，我不同意，我沒有意願。)洪振和：

你拒絕就對了啦。(林存偉：我沒有意願，對。)洪振和：

好，那如果你不會調動的話，兩個原則嘛。張毓玲：先講一

下，因為公司基本上來講這個調動，你拒絕提供勞務，公司

認為說你沒有辦法去會視為曠職。(林存偉：我還是有來上

班啊。)張毓玲：不好意思，公司是叫你去做，請問一下你

有跟張副總報到了嗎？(林存偉：有有有，我有跟他講，他

給我的回答是說那個董事長這邊就是我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就是暫時…)張毓玲：那好來，你是說張副總會再跟你談一

下嗎？(林存偉：我那時候有跟他談。)張毓玲：什麼時候談

的。(林存偉：應該是上禮拜一…)劉明哲：我今天早上，我

已經問過張總跟老闆了，他們給我的就是說老闆找你之後就

是最後決定讓你討論，他只有一個答案，你要接受，那不接

受我們就要走我們該走的行程，那張總就說會尊重老闆，所

以考慮到今天為止就是最終的答案日，最終的答案日了，如

果你再不接受就是曠職。張毓玲：如果你再繼續就是曠職。

(林存偉：可是我這邊有去，去勞工局那邊…)劉明哲：沒關

係，一事歸一事。張毓玲：你不是有來上班，就代表你有提

供勞務，公司現在調動你的是說你要跟張副總報到，去處理

去執行你的黃昏市場…洪振和：肉品專賣銷售。張毓玲：我

問一個問題，自從你知道調動之後，工作內容張副總也有跟

你講，請問一下你目前有從事任何工作有關的嗎？(林存

偉：我剛才講的，我不是很清楚的情況之下，什麼都沒有，

那個勞動契約什麼都沒有，沒有講得很清楚的情況之下，然

後就這樣莫名其妙說我曠職三天(口誤，應指不報到)，我就

覺得…)張毓玲：現在公司也跟你下通令了，再不到那個地

方就真的視為曠職處理，我是說真的…(林存偉：我只是覺

得，我一直覺得…)劉明哲：今天就跟你講明的，你只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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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路可以走，同意跟不同意，那不同意來講的話，你可以不

同意，我們也尊重你，那不同意來講的話，我們就，第一個

如果連續曠職三天我們就予以免職。洪振和：12條之6，免

職你。劉明哲：那我也可以給你所謂的，合意終止勞動契

約，那合意終止勞動契約的時候，沒關係，你該有的我都會

算給你，你該有的費用我都會算給你。(林存偉：這個不是

這樣子啦。)劉明哲：我話言盡於此了。張毓玲：那個，林

協理你可能還是考慮一下，因為公司真的沒有辦法針對你拒

絕調動這件事…(林存偉：我一直…你說(不報到)要給我曠

職三天我一直在講說我們都還沒有談好，然後很多事情我們

要…)張毓玲：7月8號已經生效了。洪振和：我們人令已經

通知你了。張毓玲：你至少7月8號就知道了，張副總你說張

7月12號張副總也有跟你談，7月15號…劉明哲：你起碼到那

個單位去報到，去工作再跟他講。而不是說…(林存偉：我

有…等一下我有問張副總，張副總給我的一個答案是說老

闆，就是我還有什麼事情就是老闆這邊還沒有決定嘛，那他

也沒辦法，我一直在等啊。)洪振和：那是7月12的事情了。

劉明哲：那我今天不是剛剛我很明確跟你講，早上我跟張總

跟老闆談過了之後，他給我的指令就叫你今天做最後的決

定。(林存偉：好這樣我很清楚，我很清楚。)劉明哲：好，

所以就不要講以前他給你什麼東西了。(林存偉：好我很清

楚，我很清楚。)洪振和：所以就是這個樣子，我就是按照1

2條之6免職你，你如果沒有來報到，第二個部分你如果回

來，張副總說你還有另外一條路走，我跟你合意終止勞動契

約，該算的我會算給你，大概只剩下這兩條路了。張毓玲：

其實那個不是在恐嚇，基本上你沒有針對這個新的通知上班

其實就是曠職。洪振和：就是曠職。(林存偉：我很清楚。)

洪振和：你如果一直…(林存偉：我知道。)張毓玲：那你要

不要再思考一下？(林存偉：當然要再思考。)張毓玲：不然

我們給他10分鐘。劉明哲：我今天要得到答案。(林存偉：

好，我等下看怎麼樣。)【約10分鐘後】洪振和：已經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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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那麼多次了，我想這次做一個結算吧，嘿啊。(林存偉：

我不會簽啦，這個我不會簽啦！)洪振和：我沒有叫你一定

要簽啦，很簡單，我今天跟你告知就是說，那個上個禮拜跟

你告知嘛，今天22號嘛。張毓玲：所以就是我相信公司還是

很看重你的，不然一般來說…劉明哲：我不會花那麼多時間

跟你談這個，然後你看過許副董事長什麼時候來跟你們談，

你是我看，第一個耶，他願意跟你們談耶，那我想說你也知

道許副董事長人性情中人，那你對他…你對他講了那麼多，

要求這麼多來講的話，他大概心理面想說你這樣子來講的

話，那就是算了，我要對你好，你還對我提出這個，提出那

個。(林存偉：我沒有跟他提出什麼。)劉明哲：你跟我講的

這些東西，我是不是要跟他講說你要求要這個，很清楚地跟

他講…很清楚說什麼要，你覺得你跟我講，難道我不應該跟

他反映嗎？我覺得他已經對你很好了，我曾經不只一次跟你

這樣講，因為一路走過來來講的話，我也知道說他對哪些人

的態度是怎麼樣，今天他就是經營者，他就是CE0，他絕對

有他的一定的調度權，今天來講的話，我也跟你講過了，第

一個…(林存偉：我可以講一下嘛，我覺得你們…我一直要

的就是說白紙黑字的那個，大家這一方面要再協調。)張毓

玲：今天我們也可以解決，你只要管理這些事，你要那些條

件啊？劉明哲：你開出來啊？(林存偉：好，我條件就是…

那個獎金啊。)劉明哲：獎金要怎麼樣啊？(林存偉：獎金要

怎麼制定啊，然後那個…)洪振和：我就新單位啊，你進去

之後再出來提吧。(林存偉：我覺得真的，這個我今天，我

最近因為這個事情，這個事情我整個思緒上有點亂。)劉明

哲：張副總在…(林存偉：我覺得這樣子，我思緒有點亂真

的要給我一點時間，不要一直逼我。)劉明哲：我已經給你

很多時間，不是在逼你，7月8號到現在已經7月22號了，你

怎麼可以說我在逼你呢？難道我…(林存偉：我我…我講的

就是這一方面這個要很明確，啊我最近那個公司這個事情，

我跟劉副總這邊有講了，我整個精神狀況也非常不好，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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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提出來。是不是大家在那個，不要…就是大家再談一

下，要不然您說需要張總，那就請張總進來啊。)張毓玲：

你自己也…你自己一直說，你都說7月12號張總已經跟你溝

通了，那你有跟張總溝通了吧？(林存偉：有啊。)張毓玲：

對啊。那為什麼公司給你這麼多時間。(林存偉：我剛才有

提，我已經到勞工局那邊去申請。)張毓玲：沒關係，公司

有公司的權益要保障。劉明哲：不因為你去勞工局之後，我

就可以…我行我素或者是說我可以拒絕勞務，我就可以怎麼

樣。(林存偉：我沒有拒絕勞務，我也沒有不報到啊，怎麼

說我不報到呢？)」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03-208、211-213

頁），顯見劉明哲、洪振和及張毓玲於110年7月22日開會時

雖有提及原告如果沒有到新職位報到，會因原告曠職而按照

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免職原告；另一條路是合意終止勞

動契約等語。惟原告於110年7月22日當時亦表明其很清楚、

其要再思考、其已到勞工局申請及其不會簽系爭調動切結書

等語。足認原告擔任主管多年，具有相當社會經驗，且已向

勞工局申請協助，縱為薪資及家計考量，仍於110年7月22日

拒絕簽署簽系爭調動切結書，已展現勞工勞動權利之維護，

難謂原告就爭調動切結書無締約自由可言。嗣原告於110年7

月23日決定簽署系爭調動切結書，並於當天撤回勞工局之勞

資爭議調解，且嗣後亦長期於新職從事業務工作，長約1年8

月未曾再爭執系爭調職之效力，亦足認原告係經過慎重考慮

後，本於自己之意思，同意簽署系爭調動切結書。

　⒊綜上，110年7月1日之調動既屬合法有效，原告請求回復新

竹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為無理由。

(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226萬8,438元，為無理由：

　1.按委任契約非以受任人受有報酬為要件，倘受任人主張其得

請求報酬，即應就此有利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88年

度台上字第2724號裁判要旨參照）。

　2.原告主張110年7月1日之調動前年終獎金係以年度區域淨利

之5％做計算；季績效獎金係每年3、6、9、12月發放前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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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績效獎金，計算方式不明。又被告為了節稅，把季績效獎

金之一部移到每年1、6、9月發放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3-3

34頁），並提出105年至112年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

及帳戶明細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5-71頁）。被告則抗辯從

未承諾員工年終獎金固定之發放標準，並否認年終獎金係以

年度區域淨利5％計算。原告擔任特殊通路處處長期間，薪

資結構僅包含單純之底薪。除上開薪資外，原告每年之年終

獎金皆已領取。至於季績效獎金，因特殊通路處係晚近新設

立之部門，業務規模及總體銷售額均不大，故被告目前並未

發放該部門季績效獎金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81頁），並提

出薪資資料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19-125頁）。是原

告主張兩造間有年終獎金係以年度區域淨利之5％做計算、

季績效獎金係每年3、6、9、12月發放前一季之績效獎金等

約定，自應就原告主張之上開報酬約定之事實，負舉證責

任。若原告先不能舉證，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

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3.惟原告提出之105年至112年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及

帳戶明細，僅能證明原告自105年起至112年間自被告處領得

之金額，難據該金額遽為證明兩造有約定就年終獎金係以年

度區域淨利之5％為計算基礎及季績效獎金之領取條件或計

算方式。是原告主張111年自被告所領得之總額為133萬3,41

6元，其中23萬9,527元為110年度之年終獎金，與原告自104

年度起至109年度止自被告領得之平均年終獎金相差63萬5,8

30元、原告112年自被告所領得之總額為130萬1,758元，其

中24萬7,258元為111年度之年終獎金，與原告自104年度起

至109年度止自被告領得之平均年終獎金相差62萬8,099元、

原告112年度之年終獎金為19萬5,970元，與原告自104年度

起至109年度止自被告領得之平均年終獎金相差67萬9,387

元，被告應給付原告110年度至112年度之年終獎金共194萬

3,316元；原告自109年4月起至110年3月止所領得之季業績

獎金，109年4月至6月為3萬2,161元、109年7月至9月為3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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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3元、109年10月至12月為1萬5,000元、110年1月至3月

為1萬元，共計9萬2,894元，且期間共經過12個月，平均每

個月之季業績獎金為7,741元，被告自110年4月起至113年9

月止共42個月，皆無給付原告季業績獎金，故被告應給付原

告季業績獎金共32萬5,122元云云，即非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回復新竹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並依

委任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26萬8,43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

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

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

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佳伶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麗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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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9號
原      告  林存偉  
訴訟代理人  黃建閔律師
被      告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武樾  
訴訟代理人  邱靖棠律師
            程居威律師
            李佑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勞資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所謂訴之預備之合併，係指原告預防其提起之此一訴訟無理由，而同時提起不能併存之他訴，以備先位之訴無理由時，可就後位之訴獲得有理由之判決之訴之合併而言（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82號判例參照）。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先位聲明基礎事實為依據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第1款、2款、5款規定，認被告於民國110年7月7日公告之原告自肉食品加工事業處RDC(下稱RDC)(中區)新竹營業所調動至肉食品事業處特殊通路（下稱特殊通路處）之調職處分（下稱110年7月1日之調動）無效；備位聲明基礎事實為依據勞基法第10條之1第1款、2款、5款規定，認110年4月1日原告自RDC(南區)調動至RDC(中區)新竹營業所之調職處分（下稱110年4月1日之調動）為無效，二者之聲明非不能併存，自非屬先後位之客觀訴之合併，原告備位聲明之主張應為訴之追加。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追加之訴與原訴之原因事實，有其社會事實上之共通性及關聯性，而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追加之訴得加以利用，且無害於他造當事人程序權之保障，即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始屬之。所謂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係法院無須調查其他訴訟資料，利用原訴之訴訟資料即得予以裁判之情形。本件原告起訴時，係主張110年7月1日之調動無效，被告應回復原告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及給付原告自110年4月起至113年9月止共42個月之季業績獎金新臺幣（下同）32萬5,122元、110年度至112年度之年終獎金194萬3,316元，合計226萬8,438元等語。於訴狀送達後，原告迭經變更，並於114年11月6日最後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以原聲明為先位之訴之主張，先位聲明：㈠被告應回復原告之新竹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㈡被告應給付原告226萬8,43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第二項聲明如受有利判決，原告願意以現金或等值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並備位聲明：㈠被告應回復原告之南區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㈡被告應給付原告226萬8,43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第二項聲明如受有利判決，原告願意以現金或等值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二第191-192頁）。是本件原告起訴係主張110年7月1日之調動為無效等情事，而其追加之訴係謂110年4月1日之調動為無效等情事，兩者顯係不同之基礎事實，尚不符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且被告亦不同意原告所為訴之追加，是原告此部分所為訴之追加，於法確有未合，應予駁回。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87年6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於87年6月1日起至106年12月31日止任職於RDC(中區)，於107年1月1日調動至RDC(北區)任職至108年12月31日止、於109年1月1日調動至RDC(南區)任職至110年3月31日止、於110年4月1日調動至RDC(中區)新竹營業所（即110年4月1日之調動）任職至110年6月31日止、及於110年7月1日調動（即110年7月1日之調動）至特殊通路處任職迄今。原告任職期間被告副總裁即訴外人張維岳曾於109年8月3日要求原告應自行離職。之後被告以110年4月1日之調動，將原告調動至RDC(中區)新竹營業所。被告就110年4月1日之調動不僅未發布人事命令，且新竹營業所轄下僅掌管兩台業務車，公務相關之價格、文件簽核、事務處理皆須經職等比原告小之經理即訴外人鄭智尹同意，經原告向被告反應皆無果。嗣被告再以110年7月1日之調動，將原告調動至特殊通路處，該特殊通路處係新建置之部門，目前編制僅有原告1人，原告多次向被告表示無調動為該職務之意願，惟被告仍於110年7月7日發布人事異動公告，並稱該調動於110年7月1日即生效。惟110年7月1日之調動後，原告被要求作非主管職責之低階工作，與調動前之職務內容差異極大，且110年7月1日之調動後，原告之年終獎金數額明顯減少，且無季業績獎金。從而，110年7月1日之調動非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並對原告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作不利變更，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應屬無效。
(二)又原告不同意110年7月1日之調動，故原告於110年7月9日向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下稱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嗣於110年7月22日，被告之人事部資深處長即訴外人劉明哲、處長即訴外人洪振和及法務部經理即訴外人張毓玲，於開會時要原告在終止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和調動至特殊通路處間擇一。會議中甚至逼迫原告直接選擇終止契約、要求交出公務車及原告個人手機、現場刪除原告個人手機所有資料及原告未至新單位報到將以曠職3天論以免職、要求原告簽立調動切結書(下稱系爭調動切結書)。另110年9月8日原告之工作事項經被告更改為臺中區肉食品加工事業處RDC之銷售區域C71之四職等業務代表，此調動與原告110年6月30日前之單位相同，惟與110年7月6日通知原告調動之特殊通路處之職務內容差異極大。被告亦對於原告之請求消極處理、指示之任務超出原告之職務範圍、刻意刁難原告、未給予原告必要之協助。嗣原告又於113年8月29日收到被告E-MALL稱原告無打卡記錄，似欲以此為由不當處分原告。故原告遂於113年9月16日勞資爭議調解時再次請求恢復原職，惟被告仍未置理。從而，110年7月1日之調動既屬無效，則被告應回復原告之新竹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被告並應給付原告110至112年度之年終獎金194萬3,316元、110年4月起至113年9月止共42個月之季業績獎金32萬5,122元，合計為226萬8,438元。依勞基法第10條之1、民法委任關係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訴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抗辯：
(一)兩造間為委任關係，並無勞基法之適用。縱認兩造間為僱傭關係，因110年7月1日之調動係經兩造溝通、磋商後，原告明瞭其中利害後，而選擇簽署系爭調動切結書，堪認原告對於110年7月1日之調動表示同意，並非被告依照勞基法第10條之1單方調動原告，該調動即屬合法。況原告既簽署系爭調動切結書，且嗣後亦長期於新職提供勞務，長達數年間亦未曾再爭執系爭調職之效力，上開舉措足以使被告推知原告於簽署系爭切結書當下以及後續提供勞務過程中，皆持續有同意該調職之效果意思。故被告始會於調動後仍每年穩定地為原告調薪，而原告亦持續受領該薪資。暫不論原告於簽署系爭切結書時已有明示同意，衡情原告於簽署後長期履行新職，顯應有默示同意。原告長時間對110年7月1日調動之同意已為被告所信賴，原告臨訟翻異之舉嚴重違反誠信原則，已構成權利失效之態樣，故原告所為相關請求即不應准許。
(二)又被告於110年7月1日將原告調派至中區特殊通路處（即110年7月1日之調動），係基於原告長期以來一再堅持「調至離家較近之區域以便照顧配偶」以及「擔任該區域最高業務主管」二項調職條件。被告為盡量滿足原告上開需求，始以系爭調職將原告調動至中區特殊通路處，並維持其處長職稱，且薪資等勞動條件均無變動，後續甚至尚穩定調薪。蓋特殊通路處為被告新設部門，尚處於初始階段，需要具有業務經驗之主管擔任先鋒，以助被告開拓市場，而原告以其長年任職業務處長之資歷，堪稱一合適人選，且原告對於110年7月1日之調動表示同意。再者，年終獎金及季業績獎金(下合稱系爭獎金)為委任報酬，系爭獎金之減少，即與勞基法第10條之1第2款規定之調職合法要件，全然無涉。且被告從未承諾員工年終獎金固定之發放標準，並否認年終獎金係以年度區域淨利5％計算。原告擔任特殊通路處處長期間，薪資結構僅包含單純之底薪，除上開薪資外，原告每年之「年終獎金」皆已領取。至於「季績效獎金」，因特殊通路處係晚近新設立之部門，業務規模及總體銷售額均不大，故被告目前並未發放該部門「季績效獎金」，原告主張均無理由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爭執與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92至194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於87年6月1日任職被告，任職期間共經歷四次調動，第一次係107年1月1日調動至RDC(北區)、第二次係109年1月1日調動至RDC(南區)、第三次係110年4月1日調動至RDC(中區)新竹營業所（即110年4月1日之調動）、第四次則係110年7月1日調動至特殊通路處（即110年7月1日之調動）。
　⒉原告於87年6月1日起至106年12月31日止任職於RDC(中區)、107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任職於RDC(北區)、109年1月1日起至110年3月31日止任職於RDC(南區)、110年4月1日至110年6月30日任職於RDC(中區)新竹營業所、110年7月1日迄今則任職於特殊通路處。
　⒊原告自110年7月1日起迄今，工作單位及職稱皆為「肉食品事業處特殊通路處長」。
　⒋本件適用107年3月1日修正版之工作規則(見本院卷一第215-241頁)。
　⒌「肉食品事業處特殊通路」是110年7月新設立之單位。
　⒍原告曾於110年7月間簽署系爭調動切結書(見本院卷一第127頁)。
　⒎原告於109年1月至113年12月有領得如被證2所示之金額(見本院卷一第117-125頁)。
(二)兩造爭執事項：
　⒈原告請求回復新竹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有無理由？
　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226萬8,438元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請求回復新竹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有無理由？
　⒈兩造間係屬僱傭兼委任關係：
　⑴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又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亦有明文。申言之，僱傭契約與委任契約固均約定以勞動力之提供作為契約當事人給付之標的，惟委任之目的，在一定事務之處理，故受任人給付勞務僅為手段，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得於委任人所授權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委任之目的；而僱傭之目的，僅在受僱人單純提供勞務，對於服勞務之方法毫無自由裁量之餘地。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係僱傭兼委任關係（見本院卷一第20頁）；被告則抗辯兩造間為委任關係（見本院卷一第106-107頁）。經查：
　①原告自87年6月1日起任職於被告，於87年6月1日起至106年12月31日止任職於RDC(中區)、107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任職於RDC(北區)職稱為處長、109年1月1日起至110年3月31日止任職於RDC(南區)職稱為處長、110年4月1日至110年6月30日任職於RDC(中區)新竹營業所，職稱為處長、110年7月1日迄今工作單位為特殊通路處，職稱為處長。工作內容為銷售被告之肉食品等情，有人事異動公告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7、11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準此，兩造已約定原告於不定之期限內，在被告公司銷售肉食品（給付勞務），由被告給付約定之報酬，依兩造間契約關係之性質及雙方實質上權利義務內容，兩造間復有從屬性（詳如後述），則兩造雖未訂立書面僱傭契約，亦無礙彼此間有僱傭關係。
　②原告在被告從事上開工作期間，除於113年8月29日原告曾以LINE詢問張維岳如何配合打卡，及於同年10月8日、11月30日以LINE詢問訴外人即被告人事陳佩鈴關於打卡是否成功及手機打卡出現問題等事項外，有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43-245頁），原告無固定上下班時間，亦無需簽到退。然原告是否有固定上下班時間，上下班是否需打卡簽到，此應為被告因應原告之工作性質、內容所選擇之人事管理方法，及其與原告約定僱傭契約內容之問題，不能據此推認兩造非僱傭關係。被告自陳原告工作內容包含銷售被告之肉品（銷售對象多為食品店、市場肉攤等廠商），及開發銷售通路（見本院卷一第481頁），當係配合食品店、市場肉攤等廠商之營業時間，此種情形之下，勢必無法如一般朝九晚五之上班族與雇主約定固定上下班時間，雇主亦無指定一定時間為原告之上下班時間之必要。且原告有無依指示至食品店、市場肉攤等廠商處銷售肉食品，並送至指定之客戶處，甚易查詢核實。準此，被告某程度已能掌握原告服勞務之行程及時間，實無要求原告簽到退之必要。從而，原告服勞務之行程及時間，均在被告指揮監督之下。被告復與原告約定每月之固定薪給項目中有底薪、伙食津貼等（見本院卷一第117-125頁、卷二第79、111-116頁），對原告已構成相當之間接強制力。顯見原告並無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自非自行負擔業務風險，所受領之底薪、伙食津貼係本於僱傭契約所受領之工資。原告並需親自提供勞務，應認兩造間具有人格上、經濟上之從屬性。
　③兩造間若單純為委任契約關係，被告本無依法為原告投保勞健保之義務。然被告卻依法為原告投保勞健保，有原告勞健保投保資料在卷可稽(見證物袋)。原告提供勞務時仍需受被告之指揮監督，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有系爭調動切結書、工作規則、原告與張維岳對話紀錄及RDC暨專賣店發展部組織圖等件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27、215-241、255-269、275、349頁），足認兩造間在組織上確有從屬性。
　④甚且，被告就原告主張：伊過去所擔任被告之肉食品加工事業處RDC處長一職，雖需服從被告之指示監督，惟仍得依伊專業知識、經驗，對被告之人事、財務、簽名等部分職務範圍內之商業決定有低度、有限之權限，且伊與其他公司員工不同，毋庸每日進公司打卡，故伊與被告間之關係，應屬於僱傭兼委任關係。被告給付伊之系爭獎金部分，係伊依其專業知識、經驗，作出對被告有利之商業決策判斷所得之對價，此部分應依委任關係相關法律認定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0頁、卷二第131頁），並未爭執，僅抗辯：該委任報酬(即系爭獎金)之減少，即與勞基法第10條之1第2款所明揭之「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之調職合法要件，全然無涉，蓋該款係指涉「僱傭關係」下之權利義務。則原告徒憑調職後作為「委任報酬」之獎金減少，率稱被告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僱傭契約」之調動規定，洵難謂合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85-186頁）。可認原告於擔任RDC處長職務時，依原告專業知識、經驗，對被告之人事、財務、簽名等部分職務範圍內之商業決定有低度、有限之權限；且系爭獎金，係原告依其專業知識、經驗，作出對被告有利之商業決策判斷所得之對價，此部分應為委任報酬。
　⑵據上，原告於擔任RDC處長職務時，僅有低度、有限之人事、財務、簽名等部分職務範圍內之商業決定權限，就經營管理之絕大部分事務並無自行裁量之權力，而需服從被告之指示監督等情以觀，堪認兩造間係在僱傭關係下兼有部分事務之委任關係。被告抗辯兩造係存在單純之委任關係，要無可採。
　⒉110年7月1日之調動並未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第1款、第2款、第5款規定：
　⑴勞動契約為繼續性契約，於事業永續發展之過程中，事業就原有人力可透過職務調動之方式加以活用，以配合事業發展之方向。如隨事業所處外部競爭環境之變遷，認事業不得調整勞工職務，使雇主無從適時適所運用人力，亦會妨礙事業之存續發展。故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之必要，具有合理性之調職，應認為不違反勞動契約之本旨。
　⑵就勞基法第10條之1第1款部分：
　①查「肉食品事業處特殊通路」(即特殊通路處)是110年7月新設立之單位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⒌)。又原告直至112年4月24日止，於特殊通路處負責之銷售對象包含終端顧客(即開設肉品門市專賣店)及其他非RDC負責之肉品廠商等節，此由原告自陳：伊於負責肉品專賣店門市期間業績及利潤均有成長及進步、112年4月24日張維岳突然告知伊不用再負責六星肉品專賣店門市工作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06頁、卷一第180頁），並提出原告與張維岳之LINE對話紀錄、「台中肉品專賣店」銷售金額、淨利統計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55頁、卷二第117頁），即可證明。
　②參以原告於110年7月調任新職後，每月仍有持續拜訪客戶及推廣業務之行為；原告於110年11月2日與張維岳對話提及：是的，台中市場很大，有很多客戶都沒有交易很可惜等語，表達肉品專賣店門市市場很大之想法；111年3月、4月間張維岳與原告討論店面選址與設計；111年5月被告與訴外人施美雲簽訂之租賃契約，以供被告於「臺中市○區○○路00○0號」設立肉品專賣門市；112年3月10日原告向張維岳反映「站前店目前需要再增加一人」等情，有原告提出之旅費報銷單、原告與張維岳之LINE對話紀錄及房屋租賃契約書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85-473、253、267頁、卷二第157-161、171-172頁）。
　③此互核110年7月7日原告與劉明哲對話提及：「(劉明哲：再者，如果說，張總的規劃來講的話是特殊通路，特殊通路來講第一個，有可能是工廠的…的團膳或黃昏市場，或者是肉品專賣店，肉品專賣店就是有點像以前CPAP，以前CPAP是因為那個年代還沒成熟，所以做不起來，但是經過了15、6年17、8年之後，這個年代已經很多肉品專賣店在市面上跑出來，他是可行的，我們又掌控了雞、豬、鴨，如果我們還可以…牛肉跟…我先講完，如果那個體系好了，慢慢地，因為…我們找了一群年輕人，就想要去闖這個東西，如果好了，然後現在因為沒有『行』啦，如果好了來講的話，請問一家、兩家、三家出來之後，需要管理者嗎？那他是誰？我也明著跟你講啊，不是你那是誰？你覺得他們能嗎？所以你現在不要去想那麼多。)林存偉：我不是…我是說副總講這個我大概知道啦，那你這一方面要…，我現在還在考慮嘛，就兩個嘛，兩個選擇嘛，第一個就是…我就接受了嘛，那接受的話是不是他有一個就是說，大家一個說要…你職務是什麼、負責什麼、什麼工作內容，然後我同不同意，這個不是要有一個那個白紙黑字去寫嗎？」等語，有110年7月7日原告與劉明哲對話錄音譯文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8-39頁）。可見企業經營者若無法開拓市場，將致企業經營衰退，故企業經營者成立特定單位如特殊通路處，用以開拓市場，自有其必要。則被告辯稱被告過往皆以廠商（例如食品店、市場肉攤）為販售通路（即「B2B」），為開發新販售通路，增加銷售對象包含終端顧客(即「B2C」)及其他非RDC負責之肉品廠商，系爭調動係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等語，非屬無據，難認110年7月1日之調動對原告而言有不當動機及目的。
　⑶就勞基法第10條之1第2款、第5款部分：
　①承上，110年7月1日之調動係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特殊通路處既尚處於初始階段，確實需要具有業務經驗之主管擔任先鋒，以助被告開拓市場。而被告衡酌原告長年任職業務處長之資歷，於110年7月1日將原告調派至特殊通路處（即110年7月1日之調動），並維持其處長職稱，且對照原告110年7月1日調動前每月之固定薪給項目中之底薪110年1月至110年6月為8萬5,657元、伙食津貼為出勤1日280元（含午餐90元、晚餐90元、什費100元）；110年7月1日調動後之底薪110年7月至110年12月為8萬5,657元、111年度為8萬8,657元、112年1月迄今為9萬1,657元、伙食津貼為出勤1日280元（含午餐90元、晚餐90元、什費100元）觀之，薪資等勞動條件均無變動，後續甚至尚穩定調薪等情，有薪資資料明細表、旅費報銷單等件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19-125頁、卷二第387-473頁），及兩造不爭執原告自110年7月1日起迄今，職稱皆為處長乙情(見不爭執事項⒉、⒊)，可資證明。
　②觀諸110年7月7日原告向劉明哲表示：「107.1/1-108.12/31調動北區RDC也是強制方式，109.1/1-現在110/7/7調動南區RDC也是沒有與我簽立勞動契約書面同意書，從107.1/1到今110.7/7，我覺得我權益受損，勞方資方要在詳細了解溝通，我個人覺得，企業沒有考慮，照顧到員工立場，也違法了調動五原則其中的三項原則1.新工作地點過遠，應給予必要協助(有證據)2.沒有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從107.1/1起至110.7.7(有記錄起來)3.針對勞工有不當動機及目的(有記錄起來)，並於107.1/1-108.12在北區RDC(桃園、新北市、台北市、宜蘭縣)，109.1/1-110.0707(人令在南區RDC)(台南、高雄、屏東)，該期間負責北區及南區業績皆有成長賺錢，為何台灣卜蜂如此對待長期為公司默默付老員工，我個人的權力受到影響及長期打壓，個人權利必會爭取!」等語，有110年7月7日原告與劉明哲LINE對話截圖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73頁）、及110年7月22日原告與劉明哲、張毓玲、洪振和對話提及：「林存偉：我跟您報告，我那時候有跟劉副總講，當時就是107年1月1號到108年12月31號，然後當初我87年6月1號到106年12月31號，我整個勞務都是在中區，也就是新竹、苗栗、台中，然後彰化、南投、雲林、嘉義。那在106年12月份，上面就有講說就是也是因為公司老闆說要去台北，然後當時我有提出就是說，也就是說我家裡有兩個小孩子未滿12歲，然後家裡的一個狀況，還有就是說那個老婆他身體上的一個因素，那當時上面有講就是說，這個老闆叫你去就去，就是不能拒絕，如果拒絕的話，可能就是沒有辦法在公司這樣子，那我們，你剛才…應該是張經理嘛齁，你剛才所講的為什麼我們會去的原因是，我們是迫不得已的一個情況之下，因為我們也是因為為了這份…為了養家活口，為了這一碗飯嘛，所以我們就是在，不是自己很心甘情願之下，勉為其難去接受這樣公司的一個安排，那其實自己是非常…非常不是很願意的。張毓玲：喔，了解，那總結一下你的說法，就是說你有講說之前所有的調動，其實你最後都有同意，同意調動，並且在當地提供勞務，這件事情你不否認吧。林存偉：呃…但是我…我這個中間過程，有因為家裡的老婆，她就是要照顧兩個未滿12歲的小孩子，那一直有一個家庭的因素，那有家庭上的因素，所以一直有跟上面談這個問題，那這個也都有記錄下來。張毓玲：那問一下…現在的工作地點是在？您是住哪邊？林存偉：我住台中，台中市。張毓玲：哪區？林存偉：烏日區。劉明哲：烏日區。張毓玲：那現在他的工作地點？劉明哲：新竹。張毓玲：調動後的工作地點？劉明哲：就中彰投，就在他家的附近。林存住：我現在…就是我剛才講的勞動契約書，就是要白紙黑字嘛，之前公司這一方面就是說講的跟實際做的不一樣，那我會覺得…就是說…劉明哲:你可能誤會很大。…林存偉：…因為我在南區的時候甚至就是回來這邊的時候，就是整個狀況都不一樣，奇怪怎麼跟你當初所講的不一樣，對所以我一直在強調這一點。我那時候在臺南他說我的直屬主管是施副總，那我怎麼變成我什麼事情都要經過比我階級還小的然後來命令我，然後就是來什麼文件都要他簽，然後我在4月8號(口誤，應為12號)的時候也向施副總提出，也LINE跟他講，然後他怎麼跟我講的你知道嗎？他說要不然你去告我啊。」等語，亦有110年7月22日原告與劉明哲、張毓玲、洪振和對話錄音譯文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91-192、199-200頁）。
　③互核上開證據資料可知，原告既表達自107年1月1日起至110年7月7日止之工作地點過遠，被告沒有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未給予必要協助，且原告直屬主管並非施副總，反而原告什麼事情都要經過比原告階級還小的鄭智尹來命令原告，什麼文件都要鄭智尹簽，且此等問題原告一直有跟上司反應，希冀被告考量照顧員工之立場等情。則被告考量公司拓展肉品專賣業務之必要，於初始階段編制較簡，並考量原告工作地點、與鄭智尹之相處情形等因素，以110年7月1日之調動將原告調動至特殊通路處，維持處長職稱，安排工作地點為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主管特殊通路之販售，販售內容均為肉食品，且直屬主管為副總裁，不再受鄭智尹指揮監督，而底薪、伙食津貼均未變更，尚未逾原告可忍受之程度範圍。難認110年7月1日之調動對原告而言，有新工作地點過遠、沒有考量原告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等不利於原告之情。是被告對原告所為110年7月1日之調動，並未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第2款、第5款規定之調動原則。
　④原告雖主張被告於110年7月7日公告之原告調職處分後，被告便未曾給付季業績獎金予原告，年終獎金相較於往年亦有減少，原告勞工保險投保級距及實際領取的薪資都有大幅減少，可知被告已因該調職處分，對原告之工資作不利之變更，已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第2款規定，故該調職處分無效云云。惟查，系爭獎金係原告依其專業知識、經驗，作出對被告有利之商業決策判斷所得之對價，此部分應為委任報酬，已如前述。是原告徒憑調職後委任報酬減少，率稱被告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僱傭契約之調動規定，要無可採。
　⑤原告復主張被告於110年7月6日將原告調動至特殊通路處，該通路係新建置之部門，目前編制僅有原告1人，原告多次向被告表示其並無調動為該職務之意願，並於110年7月9日向勞工局以原告不同意該調職，且該調職係以逼退資深員工為目的，已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之五原則，申請勞資爭議調解。110年7月15日原告如往常般欲登入公司系統查詢業務相關資料及收發業務相關之E-MAIL，不料原告竟被封鎖而禁止使用被告之資訊系統。110年7月22日劉明哲、洪振和、張毓玲於開會時要原告在終止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和調動至特殊通路處間擇一。會議中甚至逼迫原告直接選擇終止契約、要求交出公務車及原告個人手機、要求現場刪除原告個人手機所有資料、原告未至新單位報到將以曠職3天論以免職、要求被告簽立調動切結書等語，並提出110年7月15號被告系統登入頁面、110年7月22日原告與劉明哲、張毓玲、洪振和對話錄音光碟及譯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9、185-213頁）。被告則抗辯被告於原告110年7月23日簽署系爭調動切結書前，不厭其煩地與原告溝通，原告明瞭其中利害後，遂選擇簽署系爭調動切結書，堪認對系爭調職表示同意。況原告簽署系爭調動切結書後，猶依調動後之職位長期提供勞務並受領薪資，堪認至少有默示同意之情形。其遲至於112年5月8日首次向被告表達不同意系爭調職，故原告嗣後發出112年5月8日之訊息及提起本件訴訟，嚴重破壞被告對原告將穩定履行勞務之信賴，嚴重違反誠信原則，核已構成權利失效之態樣，故原告所為相關請求即不應准許等語，並提出系爭調動切結書及引用112年5月8日原告與張維岳之LINE對話紀錄、旅費報銷單及房屋租賃契約書等件為憑（見本院卷一第127、385-473、253、255、267頁、卷二第157-161、171-172頁）。惟查：
　⓵觀諸系爭調動切結書記載：「受僱人林存偉(即原告)對於本
　　次調動(人事北異字第005號調動人令)，經台灣卜蜂股份有限公司(即被告)多次溝通說明後，受僱人完全了解確實符合勞基法調動五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目前業務區，基於公司拓展肉品專賣業務有拓展之必要)。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公司調動工資勞動條件不會有不利調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目前調動依然是業務工作，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前工作是新竹區，目前調中區(中彰投)，是比較近)。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考量住台中市烏日區，不影響家庭生活利益)。貳、受僱人確認並同意依人事北異字第005號調動人令同意至新部門特殊通路業務工作；受僱人保證確實此次調動內容忠實履行勞務，如有違反時，受僱人理解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保留勞動契約終止權及追究相關責任。參、受僱人同意撤回對此次調動的申訴。」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27頁），核與被告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開發新販售通路，增加銷售對象之目的，及考量原告工作地點、與鄭智尹之相處情形、公司拓展肉品專賣業務之必要等因素，於不影響原告之工資勞動條件、業務工作性質下，將原告調動至特殊通路處擔任處長，工作地點為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主管特殊通路之販售，直屬主管為副總裁，無須經過比原告階級還小的鄭智尹來命令原告等原則相符。
　⓶再觀諸110年7月22日原告與劉明哲、張毓玲、洪振和對話內
　　容：「張毓玲：我希望我們接下來的話題，我再跟副總(此處應為口誤)您報告一下，我現在的話題就是你針對此次的調動你有什麼意見，你可以溝通，但是如果是調動以外的…(林存偉：我不同意啊，我不同意，我沒有意願。)洪振和：你拒絕就對了啦。(林存偉：我沒有意願，對。)洪振和：好，那如果你不會調動的話，兩個原則嘛。張毓玲：先講一下，因為公司基本上來講這個調動，你拒絕提供勞務，公司認為說你沒有辦法去會視為曠職。(林存偉：我還是有來上班啊。)張毓玲：不好意思，公司是叫你去做，請問一下你有跟張副總報到了嗎？(林存偉：有有有，我有跟他講，他給我的回答是說那個董事長這邊就是我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就是暫時…)張毓玲：那好來，你是說張副總會再跟你談一下嗎？(林存偉：我那時候有跟他談。)張毓玲：什麼時候談的。(林存偉：應該是上禮拜一…)劉明哲：我今天早上，我已經問過張總跟老闆了，他們給我的就是說老闆找你之後就是最後決定讓你討論，他只有一個答案，你要接受，那不接受我們就要走我們該走的行程，那張總就說會尊重老闆，所以考慮到今天為止就是最終的答案日，最終的答案日了，如果你再不接受就是曠職。張毓玲：如果你再繼續就是曠職。(林存偉：可是我這邊有去，去勞工局那邊…)劉明哲：沒關係，一事歸一事。張毓玲：你不是有來上班，就代表你有提供勞務，公司現在調動你的是說你要跟張副總報到，去處理去執行你的黃昏市場…洪振和：肉品專賣銷售。張毓玲：我問一個問題，自從你知道調動之後，工作內容張副總也有跟你講，請問一下你目前有從事任何工作有關的嗎？(林存偉：我剛才講的，我不是很清楚的情況之下，什麼都沒有，那個勞動契約什麼都沒有，沒有講得很清楚的情況之下，然後就這樣莫名其妙說我曠職三天(口誤，應指不報到)，我就覺得…)張毓玲：現在公司也跟你下通令了，再不到那個地方就真的視為曠職處理，我是說真的…(林存偉：我只是覺得，我一直覺得…)劉明哲：今天就跟你講明的，你只有兩條路可以走，同意跟不同意，那不同意來講的話，你可以不同意，我們也尊重你，那不同意來講的話，我們就，第一個如果連續曠職三天我們就予以免職。洪振和：12條之6，免職你。劉明哲：那我也可以給你所謂的，合意終止勞動契約，那合意終止勞動契約的時候，沒關係，你該有的我都會算給你，你該有的費用我都會算給你。(林存偉：這個不是這樣子啦。)劉明哲：我話言盡於此了。張毓玲：那個，林協理你可能還是考慮一下，因為公司真的沒有辦法針對你拒絕調動這件事…(林存偉：我一直…你說(不報到)要給我曠職三天我一直在講說我們都還沒有談好，然後很多事情我們要…)張毓玲：7月8號已經生效了。洪振和：我們人令已經通知你了。張毓玲：你至少7月8號就知道了，張副總你說張7月12號張副總也有跟你談，7月15號…劉明哲：你起碼到那個單位去報到，去工作再跟他講。而不是說…(林存偉：我有…等一下我有問張副總，張副總給我的一個答案是說老闆，就是我還有什麼事情就是老闆這邊還沒有決定嘛，那他也沒辦法，我一直在等啊。)洪振和：那是7月12的事情了。劉明哲：那我今天不是剛剛我很明確跟你講，早上我跟張總跟老闆談過了之後，他給我的指令就叫你今天做最後的決定。(林存偉：好這樣我很清楚，我很清楚。)劉明哲：好，所以就不要講以前他給你什麼東西了。(林存偉：好我很清楚，我很清楚。)洪振和：所以就是這個樣子，我就是按照12條之6免職你，你如果沒有來報到，第二個部分你如果回來，張副總說你還有另外一條路走，我跟你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該算的我會算給你，大概只剩下這兩條路了。張毓玲：其實那個不是在恐嚇，基本上你沒有針對這個新的通知上班其實就是曠職。洪振和：就是曠職。(林存偉：我很清楚。)洪振和：你如果一直…(林存偉：我知道。)張毓玲：那你要不要再思考一下？(林存偉：當然要再思考。)張毓玲：不然我們給他10分鐘。劉明哲：我今天要得到答案。(林存偉：好，我等下看怎麼樣。)【約10分鐘後】洪振和：已經溝通過那麼多次了，我想這次做一個結算吧，嘿啊。(林存偉：我不會簽啦，這個我不會簽啦！)洪振和：我沒有叫你一定要簽啦，很簡單，我今天跟你告知就是說，那個上個禮拜跟你告知嘛，今天22號嘛。張毓玲：所以就是我相信公司還是很看重你的，不然一般來說…劉明哲：我不會花那麼多時間跟你談這個，然後你看過許副董事長什麼時候來跟你們談，你是我看，第一個耶，他願意跟你們談耶，那我想說你也知道許副董事長人性情中人，那你對他…你對他講了那麼多，要求這麼多來講的話，他大概心理面想說你這樣子來講的話，那就是算了，我要對你好，你還對我提出這個，提出那個。(林存偉：我沒有跟他提出什麼。)劉明哲：你跟我講的這些東西，我是不是要跟他講說你要求要這個，很清楚地跟他講…很清楚說什麼要，你覺得你跟我講，難道我不應該跟他反映嗎？我覺得他已經對你很好了，我曾經不只一次跟你這樣講，因為一路走過來來講的話，我也知道說他對哪些人的態度是怎麼樣，今天他就是經營者，他就是CE0，他絕對有他的一定的調度權，今天來講的話，我也跟你講過了，第一個…(林存偉：我可以講一下嘛，我覺得你們…我一直要的就是說白紙黑字的那個，大家這一方面要再協調。)張毓玲：今天我們也可以解決，你只要管理這些事，你要那些條件啊？劉明哲：你開出來啊？(林存偉：好，我條件就是…那個獎金啊。)劉明哲：獎金要怎麼樣啊？(林存偉：獎金要怎麼制定啊，然後那個…)洪振和：我就新單位啊，你進去之後再出來提吧。(林存偉：我覺得真的，這個我今天，我最近因為這個事情，這個事情我整個思緒上有點亂。)劉明哲：張副總在…(林存偉：我覺得這樣子，我思緒有點亂真的要給我一點時間，不要一直逼我。)劉明哲：我已經給你很多時間，不是在逼你，7月8號到現在已經7月22號了，你怎麼可以說我在逼你呢？難道我…(林存偉：我我…我講的就是這一方面這個要很明確，啊我最近那個公司這個事情，我跟劉副總這邊有講了，我整個精神狀況也非常不好，我要在此提出來。是不是大家在那個，不要…就是大家再談一下，要不然您說需要張總，那就請張總進來啊。)張毓玲：你自己也…你自己一直說，你都說7月12號張總已經跟你溝通了，那你有跟張總溝通了吧？(林存偉：有啊。)張毓玲：對啊。那為什麼公司給你這麼多時間。(林存偉：我剛才有提，我已經到勞工局那邊去申請。)張毓玲：沒關係，公司有公司的權益要保障。劉明哲：不因為你去勞工局之後，我就可以…我行我素或者是說我可以拒絕勞務，我就可以怎麼樣。(林存偉：我沒有拒絕勞務，我也沒有不報到啊，怎麼說我不報到呢？)」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03-208、211-213頁），顯見劉明哲、洪振和及張毓玲於110年7月22日開會時雖有提及原告如果沒有到新職位報到，會因原告曠職而按照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免職原告；另一條路是合意終止勞動契約等語。惟原告於110年7月22日當時亦表明其很清楚、其要再思考、其已到勞工局申請及其不會簽系爭調動切結書等語。足認原告擔任主管多年，具有相當社會經驗，且已向勞工局申請協助，縱為薪資及家計考量，仍於110年7月22日拒絕簽署簽系爭調動切結書，已展現勞工勞動權利之維護，難謂原告就爭調動切結書無締約自由可言。嗣原告於110年7月23日決定簽署系爭調動切結書，並於當天撤回勞工局之勞資爭議調解，且嗣後亦長期於新職從事業務工作，長約1年8月未曾再爭執系爭調職之效力，亦足認原告係經過慎重考慮後，本於自己之意思，同意簽署系爭調動切結書。
　⒊綜上，110年7月1日之調動既屬合法有效，原告請求回復新竹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為無理由。
(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226萬8,438元，為無理由：
　1.按委任契約非以受任人受有報酬為要件，倘受任人主張其得請求報酬，即應就此有利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724號裁判要旨參照）。
　2.原告主張110年7月1日之調動前年終獎金係以年度區域淨利之5％做計算；季績效獎金係每年3、6、9、12月發放前一季之績效獎金，計算方式不明。又被告為了節稅，把季績效獎金之一部移到每年1、6、9月發放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3-334頁），並提出105年至112年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及帳戶明細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5-71頁）。被告則抗辯從未承諾員工年終獎金固定之發放標準，並否認年終獎金係以年度區域淨利5％計算。原告擔任特殊通路處處長期間，薪資結構僅包含單純之底薪。除上開薪資外，原告每年之年終獎金皆已領取。至於季績效獎金，因特殊通路處係晚近新設立之部門，業務規模及總體銷售額均不大，故被告目前並未發放該部門季績效獎金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81頁），並提出薪資資料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19-125頁）。是原告主張兩造間有年終獎金係以年度區域淨利之5％做計算、季績效獎金係每年3、6、9、12月發放前一季之績效獎金等約定，自應就原告主張之上開報酬約定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若原告先不能舉證，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3.惟原告提出之105年至112年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及帳戶明細，僅能證明原告自105年起至112年間自被告處領得之金額，難據該金額遽為證明兩造有約定就年終獎金係以年度區域淨利之5％為計算基礎及季績效獎金之領取條件或計算方式。是原告主張111年自被告所領得之總額為133萬3,416元，其中23萬9,527元為110年度之年終獎金，與原告自104年度起至109年度止自被告領得之平均年終獎金相差63萬5,830元、原告112年自被告所領得之總額為130萬1,758元，其中24萬7,258元為111年度之年終獎金，與原告自104年度起至109年度止自被告領得之平均年終獎金相差62萬8,099元、原告112年度之年終獎金為19萬5,970元，與原告自104年度起至109年度止自被告領得之平均年終獎金相差67萬9,387元，被告應給付原告110年度至112年度之年終獎金共194萬3,316元；原告自109年4月起至110年3月止所領得之季業績獎金，109年4月至6月為3萬2,161元、109年7月至9月為3萬5,733元、109年10月至12月為1萬5,000元、110年1月至3月為1萬元，共計9萬2,894元，且期間共經過12個月，平均每個月之季業績獎金為7,741元，被告自110年4月起至113年9月止共42個月，皆無給付原告季業績獎金，故被告應給付原告季業績獎金共32萬5,122元云云，即非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回復新竹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並依委任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26萬8,43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佳伶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麗靜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9號

原      告  林存偉  

訴訟代理人  黃建閔律師

被      告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武樾  

訴訟代理人  邱靖棠律師

            程居威律師

            李佑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勞資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所謂訴之預備之合併，係指原告預防其提起之此一訴訟無

    理由，而同時提起不能併存之他訴，以備先位之訴無理由時

    ，可就後位之訴獲得有理由之判決之訴之合併而言（最高法

    院64年台上字第82號判例參照）。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先位聲

    明基礎事實為依據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第1款

    、2款、5款規定，認被告於民國110年7月7日公告之原告自

    肉食品加工事業處RDC(下稱RDC)(中區)新竹營業所調動至肉

    食品事業處特殊通路（下稱特殊通路處）之調職處分（下稱

    110年7月1日之調動）無效；備位聲明基礎事實為依據勞基

    法第10條之1第1款、2款、5款規定，認110年4月1日原告自R

    DC(南區)調動至RDC(中區)新竹營業所之調職處分（下稱110

    年4月1日之調動）為無效，二者之聲明非不能併存，自非屬

    先後位之客觀訴之合併，原告備位聲明之主張應為訴之追加

    。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

    。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

    同一者，係指追加之訴與原訴之原因事實，有其社會事實上

    之共通性及關聯性，而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

    於追加之訴得加以利用，且無害於他造當事人程序權之保障

    ，即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

    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

    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

    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

    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

    決紛爭者始屬之。所謂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

    係法院無須調查其他訴訟資料，利用原訴之訴訟資料即得予

    以裁判之情形。本件原告起訴時，係主張110年7月1日之調

    動無效，被告應回復原告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及給付原

    告自110年4月起至113年9月止共42個月之季業績獎金新臺幣

    （下同）32萬5,122元、110年度至112年度之年終獎金194萬

    3,316元，合計226萬8,438元等語。於訴狀送達後，原告迭

    經變更，並於114年11月6日最後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以

    原聲明為先位之訴之主張，先位聲明：㈠被告應回復原告之

    新竹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㈡被告應給付原告226萬8,438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㈢第二項聲明如受有利判決，原告願意以現金或

    等值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並

    備位聲明：㈠被告應回復原告之南區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

    ㈡被告應給付原告226萬8,43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第二項聲明如

    受有利判決，原告願意以現金或等值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

    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二第191-192頁）。

    是本件原告起訴係主張110年7月1日之調動為無效等情事，

    而其追加之訴係謂110年4月1日之調動為無效等情事，兩者

    顯係不同之基礎事實，尚不符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之規定；且被告亦不同意原告所為訴之追加，是原告此部

    分所為訴之追加，於法確有未合，應予駁回。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87年6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於87年6月1日起至106年1

    2月31日止任職於RDC(中區)，於107年1月1日調動至RDC(北

    區)任職至108年12月31日止、於109年1月1日調動至RDC(南

    區)任職至110年3月31日止、於110年4月1日調動至RDC(中區

    )新竹營業所（即110年4月1日之調動）任職至110年6月31日

    止、及於110年7月1日調動（即110年7月1日之調動）至特殊

    通路處任職迄今。原告任職期間被告副總裁即訴外人張維岳

    曾於109年8月3日要求原告應自行離職。之後被告以110年4

    月1日之調動，將原告調動至RDC(中區)新竹營業所。被告就

    110年4月1日之調動不僅未發布人事命令，且新竹營業所轄

    下僅掌管兩台業務車，公務相關之價格、文件簽核、事務處

    理皆須經職等比原告小之經理即訴外人鄭智尹同意，經原告

    向被告反應皆無果。嗣被告再以110年7月1日之調動，將原

    告調動至特殊通路處，該特殊通路處係新建置之部門，目前

    編制僅有原告1人，原告多次向被告表示無調動為該職務之

    意願，惟被告仍於110年7月7日發布人事異動公告，並稱該

    調動於110年7月1日即生效。惟110年7月1日之調動後，原告

    被要求作非主管職責之低階工作，與調動前之職務內容差異

    極大，且110年7月1日之調動後，原告之年終獎金數額明顯

    減少，且無季業績獎金。從而，110年7月1日之調動非基於

    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並對原告工資及

    其他勞動條件作不利變更，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應

    屬無效。

(二)又原告不同意110年7月1日之調動，故原告於110年7月9日向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下稱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嗣於11

    0年7月22日，被告之人事部資深處長即訴外人劉明哲、處長

    即訴外人洪振和及法務部經理即訴外人張毓玲，於開會時要

    原告在終止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和調動至特殊通路處間擇一

    。會議中甚至逼迫原告直接選擇終止契約、要求交出公務車

    及原告個人手機、現場刪除原告個人手機所有資料及原告未

    至新單位報到將以曠職3天論以免職、要求原告簽立調動切

    結書(下稱系爭調動切結書)。另110年9月8日原告之工作事

    項經被告更改為臺中區肉食品加工事業處RDC之銷售區域C71

    之四職等業務代表，此調動與原告110年6月30日前之單位相

    同，惟與110年7月6日通知原告調動之特殊通路處之職務內

    容差異極大。被告亦對於原告之請求消極處理、指示之任務

    超出原告之職務範圍、刻意刁難原告、未給予原告必要之協

    助。嗣原告又於113年8月29日收到被告E-MALL稱原告無打卡

    記錄，似欲以此為由不當處分原告。故原告遂於113年9月16

    日勞資爭議調解時再次請求恢復原職，惟被告仍未置理。從

    而，110年7月1日之調動既屬無效，則被告應回復原告之新

    竹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被告並應給付原告110至112年度

    之年終獎金194萬3,316元、110年4月起至113年9月止共42個

    月之季業績獎金32萬5,122元，合計為226萬8,438元。依勞

    基法第10條之1、民法委任關係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並聲明：如變更後訴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抗辯：

(一)兩造間為委任關係，並無勞基法之適用。縱認兩造間為僱傭

    關係，因110年7月1日之調動係經兩造溝通、磋商後，原告

    明瞭其中利害後，而選擇簽署系爭調動切結書，堪認原告對

    於110年7月1日之調動表示同意，並非被告依照勞基法第10

    條之1單方調動原告，該調動即屬合法。況原告既簽署系爭

    調動切結書，且嗣後亦長期於新職提供勞務，長達數年間亦

    未曾再爭執系爭調職之效力，上開舉措足以使被告推知原告

    於簽署系爭切結書當下以及後續提供勞務過程中，皆持續有

    同意該調職之效果意思。故被告始會於調動後仍每年穩定地

    為原告調薪，而原告亦持續受領該薪資。暫不論原告於簽署

    系爭切結書時已有明示同意，衡情原告於簽署後長期履行新

    職，顯應有默示同意。原告長時間對110年7月1日調動之同

    意已為被告所信賴，原告臨訟翻異之舉嚴重違反誠信原則，

    已構成權利失效之態樣，故原告所為相關請求即不應准許。

(二)又被告於110年7月1日將原告調派至中區特殊通路處（即110

    年7月1日之調動），係基於原告長期以來一再堅持「調至離

    家較近之區域以便照顧配偶」以及「擔任該區域最高業務主

    管」二項調職條件。被告為盡量滿足原告上開需求，始以系

    爭調職將原告調動至中區特殊通路處，並維持其處長職稱，

    且薪資等勞動條件均無變動，後續甚至尚穩定調薪。蓋特殊

    通路處為被告新設部門，尚處於初始階段，需要具有業務經

    驗之主管擔任先鋒，以助被告開拓市場，而原告以其長年任

    職業務處長之資歷，堪稱一合適人選，且原告對於110年7月

    1日之調動表示同意。再者，年終獎金及季業績獎金(下合稱

    系爭獎金)為委任報酬，系爭獎金之減少，即與勞基法第10

    條之1第2款規定之調職合法要件，全然無涉。且被告從未承

    諾員工年終獎金固定之發放標準，並否認年終獎金係以年度

    區域淨利5％計算。原告擔任特殊通路處處長期間，薪資結構

    僅包含單純之底薪，除上開薪資外，原告每年之「年終獎金

    」皆已領取。至於「季績效獎金」，因特殊通路處係晚近新

    設立之部門，業務規模及總體銷售額均不大，故被告目前並

    未發放該部門「季績效獎金」，原告主張均無理由等語。並

    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爭執與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92至194頁，並依判決格

    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於87年6月1日任職被告，任職期間共經歷四次調動，第

    一次係107年1月1日調動至RDC(北區)、第二次係109年1月1

    日調動至RDC(南區)、第三次係110年4月1日調動至RDC(中區

    )新竹營業所（即110年4月1日之調動）、第四次則係110年7

    月1日調動至特殊通路處（即110年7月1日之調動）。

　⒉原告於87年6月1日起至106年12月31日止任職於RDC(中區)、1

    07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任職於RDC(北區)、109年1

    月1日起至110年3月31日止任職於RDC(南區)、110年4月1日

    至110年6月30日任職於RDC(中區)新竹營業所、110年7月1日

    迄今則任職於特殊通路處。

　⒊原告自110年7月1日起迄今，工作單位及職稱皆為「肉食品事

    業處特殊通路處長」。

　⒋本件適用107年3月1日修正版之工作規則(見本院卷一第215-2

    41頁)。

　⒌「肉食品事業處特殊通路」是110年7月新設立之單位。

　⒍原告曾於110年7月間簽署系爭調動切結書(見本院卷一第127

    頁)。

　⒎原告於109年1月至113年12月有領得如被證2所示之金額(見本

    院卷一第117-125頁)。

(二)兩造爭執事項：

　⒈原告請求回復新竹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有無理由？

　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226萬8,438元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請求回復新竹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有無理由？

　⒈兩造間係屬僱傭兼委任關係：

　⑴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

    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又稱僱傭者，謂

    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

    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亦有明文。申言之，僱傭

    契約與委任契約固均約定以勞動力之提供作為契約當事人給

    付之標的，惟委任之目的，在一定事務之處理，故受任人給

    付勞務僅為手段，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得於委任人所授權

    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委任

    之目的；而僱傭之目的，僅在受僱人單純提供勞務，對於服

    勞務之方法毫無自由裁量之餘地。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係僱

    傭兼委任關係（見本院卷一第20頁）；被告則抗辯兩造間為

    委任關係（見本院卷一第106-107頁）。經查：

　①原告自87年6月1日起任職於被告，於87年6月1日起至106年12

    月31日止任職於RDC(中區)、107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

    日止任職於RDC(北區)職稱為處長、109年1月1日起至110年3

    月31日止任職於RDC(南區)職稱為處長、110年4月1日至110

    年6月30日任職於RDC(中區)新竹營業所，職稱為處長、110

    年7月1日迄今工作單位為特殊通路處，職稱為處長。工作內

    容為銷售被告之肉食品等情，有人事異動公告在卷可憑（見

    本院卷一第27、11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

    實。準此，兩造已約定原告於不定之期限內，在被告公司銷

    售肉食品（給付勞務），由被告給付約定之報酬，依兩造間

    契約關係之性質及雙方實質上權利義務內容，兩造間復有從

    屬性（詳如後述），則兩造雖未訂立書面僱傭契約，亦無礙

    彼此間有僱傭關係。

　②原告在被告從事上開工作期間，除於113年8月29日原告曾以L

    INE詢問張維岳如何配合打卡，及於同年10月8日、11月30日

    以LINE詢問訴外人即被告人事陳佩鈴關於打卡是否成功及手

    機打卡出現問題等事項外，有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本

    院卷一第243-245頁），原告無固定上下班時間，亦無需簽

    到退。然原告是否有固定上下班時間，上下班是否需打卡簽

    到，此應為被告因應原告之工作性質、內容所選擇之人事管

    理方法，及其與原告約定僱傭契約內容之問題，不能據此推

    認兩造非僱傭關係。被告自陳原告工作內容包含銷售被告之

    肉品（銷售對象多為食品店、市場肉攤等廠商），及開發銷

    售通路（見本院卷一第481頁），當係配合食品店、市場肉

    攤等廠商之營業時間，此種情形之下，勢必無法如一般朝九

    晚五之上班族與雇主約定固定上下班時間，雇主亦無指定一

    定時間為原告之上下班時間之必要。且原告有無依指示至食

    品店、市場肉攤等廠商處銷售肉食品，並送至指定之客戶處

    ，甚易查詢核實。準此，被告某程度已能掌握原告服勞務之

    行程及時間，實無要求原告簽到退之必要。從而，原告服勞

    務之行程及時間，均在被告指揮監督之下。被告復與原告約

    定每月之固定薪給項目中有底薪、伙食津貼等（見本院卷一

    第117-125頁、卷二第79、111-116頁），對原告已構成相當

    之間接強制力。顯見原告並無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自

    非自行負擔業務風險，所受領之底薪、伙食津貼係本於僱傭

    契約所受領之工資。原告並需親自提供勞務，應認兩造間具

    有人格上、經濟上之從屬性。

　③兩造間若單純為委任契約關係，被告本無依法為原告投保勞

    健保之義務。然被告卻依法為原告投保勞健保，有原告勞健

    保投保資料在卷可稽(見證物袋)。原告提供勞務時仍需受被

    告之指揮監督，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有系爭調動

    切結書、工作規則、原告與張維岳對話紀錄及RDC暨專賣店

    發展部組織圖等件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27、215-241、

    255-269、275、349頁），足認兩造間在組織上確有從屬性

    。

　④甚且，被告就原告主張：伊過去所擔任被告之肉食品加工事

    業處RDC處長一職，雖需服從被告之指示監督，惟仍得依伊

    專業知識、經驗，對被告之人事、財務、簽名等部分職務範

    圍內之商業決定有低度、有限之權限，且伊與其他公司員工

    不同，毋庸每日進公司打卡，故伊與被告間之關係，應屬於

    僱傭兼委任關係。被告給付伊之系爭獎金部分，係伊依其專

    業知識、經驗，作出對被告有利之商業決策判斷所得之對價

    ，此部分應依委任關係相關法律認定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0

    頁、卷二第131頁），並未爭執，僅抗辯：該委任報酬(即系

    爭獎金)之減少，即與勞基法第10條之1第2款所明揭之「對

    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之調職合法

    要件，全然無涉，蓋該款係指涉「僱傭關係」下之權利義務

    。則原告徒憑調職後作為「委任報酬」之獎金減少，率稱被

    告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僱傭契約」之調動規定，洵難謂

    合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85-186頁）。可認原告於擔任RDC處

    長職務時，依原告專業知識、經驗，對被告之人事、財務、

    簽名等部分職務範圍內之商業決定有低度、有限之權限；且

    系爭獎金，係原告依其專業知識、經驗，作出對被告有利之

    商業決策判斷所得之對價，此部分應為委任報酬。

　⑵據上，原告於擔任RDC處長職務時，僅有低度、有限之人事、

    財務、簽名等部分職務範圍內之商業決定權限，就經營管理

    之絕大部分事務並無自行裁量之權力，而需服從被告之指示

    監督等情以觀，堪認兩造間係在僱傭關係下兼有部分事務之

    委任關係。被告抗辯兩造係存在單純之委任關係，要無可採

    。

　⒉110年7月1日之調動並未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第1款、第2款

    、第5款規定：

　⑴勞動契約為繼續性契約，於事業永續發展之過程中，事業就

    原有人力可透過職務調動之方式加以活用，以配合事業發展

    之方向。如隨事業所處外部競爭環境之變遷，認事業不得調

    整勞工職務，使雇主無從適時適所運用人力，亦會妨礙事業

    之存續發展。故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之必要，具有合理性之調

    職，應認為不違反勞動契約之本旨。

　⑵就勞基法第10條之1第1款部分：

　①查「肉食品事業處特殊通路」(即特殊通路處)是110年7月新

    設立之單位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⒌)。又原

    告直至112年4月24日止，於特殊通路處負責之銷售對象包含

    終端顧客(即開設肉品門市專賣店)及其他非RDC負責之肉品

    廠商等節，此由原告自陳：伊於負責肉品專賣店門市期間業

    績及利潤均有成長及進步、112年4月24日張維岳突然告知伊

    不用再負責六星肉品專賣店門市工作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0

    6頁、卷一第180頁），並提出原告與張維岳之LINE對話紀錄

    、「台中肉品專賣店」銷售金額、淨利統計表為證（見本院

    卷一第255頁、卷二第117頁），即可證明。

　②參以原告於110年7月調任新職後，每月仍有持續拜訪客戶及

    推廣業務之行為；原告於110年11月2日與張維岳對話提及：

    是的，台中市場很大，有很多客戶都沒有交易很可惜等語，

    表達肉品專賣店門市市場很大之想法；111年3月、4月間張

    維岳與原告討論店面選址與設計；111年5月被告與訴外人施

    美雲簽訂之租賃契約，以供被告於「臺中市○區○○路00○0號

    」設立肉品專賣門市；112年3月10日原告向張維岳反映「站

    前店目前需要再增加一人」等情，有原告提出之旅費報銷單

    、原告與張維岳之LINE對話紀錄及房屋租賃契約書等件在卷

    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85-473、253、267頁、卷二第157-161

    、171-172頁）。

　③此互核110年7月7日原告與劉明哲對話提及：「(劉明哲：再

    者，如果說，張總的規劃來講的話是特殊通路，特殊通路來

    講第一個，有可能是工廠的…的團膳或黃昏市場，或者是肉

    品專賣店，肉品專賣店就是有點像以前CPAP，以前CPAP是因

    為那個年代還沒成熟，所以做不起來，但是經過了15、6年1

    7、8年之後，這個年代已經很多肉品專賣店在市面上跑出來

    ，他是可行的，我們又掌控了雞、豬、鴨，如果我們還可以

    …牛肉跟…我先講完，如果那個體系好了，慢慢地，因為…我

    們找了一群年輕人，就想要去闖這個東西，如果好了，然後

    現在因為沒有『行』啦，如果好了來講的話，請問一家、兩家

    、三家出來之後，需要管理者嗎？那他是誰？我也明著跟你

    講啊，不是你那是誰？你覺得他們能嗎？所以你現在不要去

    想那麼多。)林存偉：我不是…我是說副總講這個我大概知道

    啦，那你這一方面要…，我現在還在考慮嘛，就兩個嘛，兩

    個選擇嘛，第一個就是…我就接受了嘛，那接受的話是不是

    他有一個就是說，大家一個說要…你職務是什麼、負責什麼

    、什麼工作內容，然後我同不同意，這個不是要有一個那個

    白紙黑字去寫嗎？」等語，有110年7月7日原告與劉明哲對

    話錄音譯文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8-39頁）。可見企業

    經營者若無法開拓市場，將致企業經營衰退，故企業經營者

    成立特定單位如特殊通路處，用以開拓市場，自有其必要。

    則被告辯稱被告過往皆以廠商（例如食品店、市場肉攤）為

    販售通路（即「B2B」），為開發新販售通路，增加銷售對

    象包含終端顧客(即「B2C」)及其他非RDC負責之肉品廠商，

    系爭調動係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等語，非屬無據，難認11

    0年7月1日之調動對原告而言有不當動機及目的。

　⑶就勞基法第10條之1第2款、第5款部分：

　①承上，110年7月1日之調動係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特殊

    通路處既尚處於初始階段，確實需要具有業務經驗之主管擔

    任先鋒，以助被告開拓市場。而被告衡酌原告長年任職業務

    處長之資歷，於110年7月1日將原告調派至特殊通路處（即1

    10年7月1日之調動），並維持其處長職稱，且對照原告110

    年7月1日調動前每月之固定薪給項目中之底薪110年1月至11

    0年6月為8萬5,657元、伙食津貼為出勤1日280元（含午餐90

    元、晚餐90元、什費100元）；110年7月1日調動後之底薪11

    0年7月至110年12月為8萬5,657元、111年度為8萬8,657元、

    112年1月迄今為9萬1,657元、伙食津貼為出勤1日280元（含

    午餐90元、晚餐90元、什費100元）觀之，薪資等勞動條件

    均無變動，後續甚至尚穩定調薪等情，有薪資資料明細表、

    旅費報銷單等件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19-125頁、卷二

    第387-473頁），及兩造不爭執原告自110年7月1日起迄今，

    職稱皆為處長乙情(見不爭執事項⒉、⒊)，可資證明。

　②觀諸110年7月7日原告向劉明哲表示：「107.1/1-108.12/31

    調動北區RDC也是強制方式，109.1/1-現在110/7/7調動南區

    RDC也是沒有與我簽立勞動契約書面同意書，從107.1/1到今

    110.7/7，我覺得我權益受損，勞方資方要在詳細了解溝通

    ，我個人覺得，企業沒有考慮，照顧到員工立場，也違法了

    調動五原則其中的三項原則1.新工作地點過遠，應給予必要

    協助(有證據)2.沒有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從107.

    1/1起至110.7.7(有記錄起來)3.針對勞工有不當動機及目的

    (有記錄起來)，並於107.1/1-108.12在北區RDC(桃園、新北

    市、台北市、宜蘭縣)，109.1/1-110.0707(人令在南區RDC)

    (台南、高雄、屏東)，該期間負責北區及南區業績皆有成長

    賺錢，為何台灣卜蜂如此對待長期為公司默默付老員工，我

    個人的權力受到影響及長期打壓，個人權利必會爭取!」等

    語，有110年7月7日原告與劉明哲LINE對話截圖附卷可稽（

    見本院卷一第273頁）、及110年7月22日原告與劉明哲、張

    毓玲、洪振和對話提及：「林存偉：我跟您報告，我那時候

    有跟劉副總講，當時就是107年1月1號到108年12月31號，然

    後當初我87年6月1號到106年12月31號，我整個勞務都是在

    中區，也就是新竹、苗栗、台中，然後彰化、南投、雲林、

    嘉義。那在106年12月份，上面就有講說就是也是因為公司

    老闆說要去台北，然後當時我有提出就是說，也就是說我家

    裡有兩個小孩子未滿12歲，然後家裡的一個狀況，還有就是

    說那個老婆他身體上的一個因素，那當時上面有講就是說，

    這個老闆叫你去就去，就是不能拒絕，如果拒絕的話，可能

    就是沒有辦法在公司這樣子，那我們，你剛才…應該是張經

    理嘛齁，你剛才所講的為什麼我們會去的原因是，我們是迫

    不得已的一個情況之下，因為我們也是因為為了這份…為了

    養家活口，為了這一碗飯嘛，所以我們就是在，不是自己很

    心甘情願之下，勉為其難去接受這樣公司的一個安排，那其

    實自己是非常…非常不是很願意的。張毓玲：喔，了解，那

    總結一下你的說法，就是說你有講說之前所有的調動，其實

    你最後都有同意，同意調動，並且在當地提供勞務，這件事

    情你不否認吧。林存偉：呃…但是我…我這個中間過程，有因

    為家裡的老婆，她就是要照顧兩個未滿12歲的小孩子，那一

    直有一個家庭的因素，那有家庭上的因素，所以一直有跟上

    面談這個問題，那這個也都有記錄下來。張毓玲：那問一下

    …現在的工作地點是在？您是住哪邊？林存偉：我住台中，

    台中市。張毓玲：哪區？林存偉：烏日區。劉明哲：烏日區

    。張毓玲：那現在他的工作地點？劉明哲：新竹。張毓玲：

    調動後的工作地點？劉明哲：就中彰投，就在他家的附近。

    林存住：我現在…就是我剛才講的勞動契約書，就是要白紙

    黑字嘛，之前公司這一方面就是說講的跟實際做的不一樣，

    那我會覺得…就是說…劉明哲:你可能誤會很大。…林存偉：…

    因為我在南區的時候甚至就是回來這邊的時候，就是整個狀

    況都不一樣，奇怪怎麼跟你當初所講的不一樣，對所以我一

    直在強調這一點。我那時候在臺南他說我的直屬主管是施副

    總，那我怎麼變成我什麼事情都要經過比我階級還小的然後

    來命令我，然後就是來什麼文件都要他簽，然後我在4月8號

    (口誤，應為12號)的時候也向施副總提出，也LINE跟他講，

    然後他怎麼跟我講的你知道嗎？他說要不然你去告我啊。」

    等語，亦有110年7月22日原告與劉明哲、張毓玲、洪振和對

    話錄音譯文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91-192、199-200頁）

    。

　③互核上開證據資料可知，原告既表達自107年1月1日起至110

    年7月7日止之工作地點過遠，被告沒有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

    生活利益，未給予必要協助，且原告直屬主管並非施副總，

    反而原告什麼事情都要經過比原告階級還小的鄭智尹來命令

    原告，什麼文件都要鄭智尹簽，且此等問題原告一直有跟上

    司反應，希冀被告考量照顧員工之立場等情。則被告考量公

    司拓展肉品專賣業務之必要，於初始階段編制較簡，並考量

    原告工作地點、與鄭智尹之相處情形等因素，以110年7月1

    日之調動將原告調動至特殊通路處，維持處長職稱，安排工

    作地點為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主管特殊通路之販售，

    販售內容均為肉食品，且直屬主管為副總裁，不再受鄭智尹

    指揮監督，而底薪、伙食津貼均未變更，尚未逾原告可忍受

    之程度範圍。難認110年7月1日之調動對原告而言，有新工

    作地點過遠、沒有考量原告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等不利於原

    告之情。是被告對原告所為110年7月1日之調動，並未違反

    勞基法第10條之1第2款、第5款規定之調動原則。

　④原告雖主張被告於110年7月7日公告之原告調職處分後，被告

    便未曾給付季業績獎金予原告，年終獎金相較於往年亦有減

    少，原告勞工保險投保級距及實際領取的薪資都有大幅減少

    ，可知被告已因該調職處分，對原告之工資作不利之變更，

    已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第2款規定，故該調職處分無效

    云云。惟查，系爭獎金係原告依其專業知識、經驗，作出對

    被告有利之商業決策判斷所得之對價，此部分應為委任報酬

    ，已如前述。是原告徒憑調職後委任報酬減少，率稱被告違

    反勞基法第10條之1僱傭契約之調動規定，要無可採。

　⑤原告復主張被告於110年7月6日將原告調動至特殊通路處，該

    通路係新建置之部門，目前編制僅有原告1人，原告多次向

    被告表示其並無調動為該職務之意願，並於110年7月9日向

    勞工局以原告不同意該調職，且該調職係以逼退資深員工為

    目的，已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之五原則，申請勞資爭

    議調解。110年7月15日原告如往常般欲登入公司系統查詢業

    務相關資料及收發業務相關之E-MAIL，不料原告竟被封鎖而

    禁止使用被告之資訊系統。110年7月22日劉明哲、洪振和、

    張毓玲於開會時要原告在終止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和調動至

    特殊通路處間擇一。會議中甚至逼迫原告直接選擇終止契約

    、要求交出公務車及原告個人手機、要求現場刪除原告個人

    手機所有資料、原告未至新單位報到將以曠職3天論以免職

    、要求被告簽立調動切結書等語，並提出110年7月15號被告

    系統登入頁面、110年7月22日原告與劉明哲、張毓玲、洪振

    和對話錄音光碟及譯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9、185-21

    3頁）。被告則抗辯被告於原告110年7月23日簽署系爭調動

    切結書前，不厭其煩地與原告溝通，原告明瞭其中利害後，

    遂選擇簽署系爭調動切結書，堪認對系爭調職表示同意。況

    原告簽署系爭調動切結書後，猶依調動後之職位長期提供勞

    務並受領薪資，堪認至少有默示同意之情形。其遲至於112

    年5月8日首次向被告表達不同意系爭調職，故原告嗣後發出

    112年5月8日之訊息及提起本件訴訟，嚴重破壞被告對原告

    將穩定履行勞務之信賴，嚴重違反誠信原則，核已構成權利

    失效之態樣，故原告所為相關請求即不應准許等語，並提出

    系爭調動切結書及引用112年5月8日原告與張維岳之LINE對

    話紀錄、旅費報銷單及房屋租賃契約書等件為憑（見本院卷

    一第127、385-473、253、255、267頁、卷二第157-161、17

    1-172頁）。惟查：

　⓵觀諸系爭調動切結書記載：「受僱人林存偉(即原告)對於本

　　次調動(人事北異字第005號調動人令)，經台灣卜蜂股份有

    限公司(即被告)多次溝通說明後，受僱人完全了解確實符合

    勞基法調動五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

    不當動機及目的(目前業務區，基於公司拓展肉品專賣業務

    有拓展之必要)。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

    不利之變更(公司調動工資勞動條件不會有不利調整)。三、

    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目前調動依然是業務

    工作，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

    必要之協助(前工作是新竹區，目前調中區(中彰投)，是比

    較近)。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考量住台中市烏

    日區，不影響家庭生活利益)。貳、受僱人確認並同意依人

    事北異字第005號調動人令同意至新部門特殊通路業務工作

    ；受僱人保證確實此次調動內容忠實履行勞務，如有違反時

    ，受僱人理解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保留勞動契約終止

    權及追究相關責任。參、受僱人同意撤回對此次調動的申訴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27頁），核與被告基於企業經營

    上所必須，開發新販售通路，增加銷售對象之目的，及考量

    原告工作地點、與鄭智尹之相處情形、公司拓展肉品專賣業

    務之必要等因素，於不影響原告之工資勞動條件、業務工作

    性質下，將原告調動至特殊通路處擔任處長，工作地點為臺

    中市、彰化縣，南投縣，主管特殊通路之販售，直屬主管為

    副總裁，無須經過比原告階級還小的鄭智尹來命令原告等原

    則相符。

　⓶再觀諸110年7月22日原告與劉明哲、張毓玲、洪振和對話內

　　容：「張毓玲：我希望我們接下來的話題，我再跟副總(此

    處應為口誤)您報告一下，我現在的話題就是你針對此次的

    調動你有什麼意見，你可以溝通，但是如果是調動以外的…(

    林存偉：我不同意啊，我不同意，我沒有意願。)洪振和：

    你拒絕就對了啦。(林存偉：我沒有意願，對。)洪振和：好

    ，那如果你不會調動的話，兩個原則嘛。張毓玲：先講一下

    ，因為公司基本上來講這個調動，你拒絕提供勞務，公司認

    為說你沒有辦法去會視為曠職。(林存偉：我還是有來上班

    啊。)張毓玲：不好意思，公司是叫你去做，請問一下你有

    跟張副總報到了嗎？(林存偉：有有有，我有跟他講，他給

    我的回答是說那個董事長這邊就是我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就

    是暫時…)張毓玲：那好來，你是說張副總會再跟你談一下嗎

    ？(林存偉：我那時候有跟他談。)張毓玲：什麼時候談的。

    (林存偉：應該是上禮拜一…)劉明哲：我今天早上，我已經

    問過張總跟老闆了，他們給我的就是說老闆找你之後就是最

    後決定讓你討論，他只有一個答案，你要接受，那不接受我

    們就要走我們該走的行程，那張總就說會尊重老闆，所以考

    慮到今天為止就是最終的答案日，最終的答案日了，如果你

    再不接受就是曠職。張毓玲：如果你再繼續就是曠職。(林

    存偉：可是我這邊有去，去勞工局那邊…)劉明哲：沒關係，

    一事歸一事。張毓玲：你不是有來上班，就代表你有提供勞

    務，公司現在調動你的是說你要跟張副總報到，去處理去執

    行你的黃昏市場…洪振和：肉品專賣銷售。張毓玲：我問一

    個問題，自從你知道調動之後，工作內容張副總也有跟你講

    ，請問一下你目前有從事任何工作有關的嗎？(林存偉：我

    剛才講的，我不是很清楚的情況之下，什麼都沒有，那個勞

    動契約什麼都沒有，沒有講得很清楚的情況之下，然後就這

    樣莫名其妙說我曠職三天(口誤，應指不報到)，我就覺得…)

    張毓玲：現在公司也跟你下通令了，再不到那個地方就真的

    視為曠職處理，我是說真的…(林存偉：我只是覺得，我一直

    覺得…)劉明哲：今天就跟你講明的，你只有兩條路可以走，

    同意跟不同意，那不同意來講的話，你可以不同意，我們也

    尊重你，那不同意來講的話，我們就，第一個如果連續曠職

    三天我們就予以免職。洪振和：12條之6，免職你。劉明哲

    ：那我也可以給你所謂的，合意終止勞動契約，那合意終止

    勞動契約的時候，沒關係，你該有的我都會算給你，你該有

    的費用我都會算給你。(林存偉：這個不是這樣子啦。)劉明

    哲：我話言盡於此了。張毓玲：那個，林協理你可能還是考

    慮一下，因為公司真的沒有辦法針對你拒絕調動這件事…(林

    存偉：我一直…你說(不報到)要給我曠職三天我一直在講說

    我們都還沒有談好，然後很多事情我們要…)張毓玲：7月8號

    已經生效了。洪振和：我們人令已經通知你了。張毓玲：你

    至少7月8號就知道了，張副總你說張7月12號張副總也有跟

    你談，7月15號…劉明哲：你起碼到那個單位去報到，去工作

    再跟他講。而不是說…(林存偉：我有…等一下我有問張副總

    ，張副總給我的一個答案是說老闆，就是我還有什麼事情就

    是老闆這邊還沒有決定嘛，那他也沒辦法，我一直在等啊。

    )洪振和：那是7月12的事情了。劉明哲：那我今天不是剛剛

    我很明確跟你講，早上我跟張總跟老闆談過了之後，他給我

    的指令就叫你今天做最後的決定。(林存偉：好這樣我很清

    楚，我很清楚。)劉明哲：好，所以就不要講以前他給你什

    麼東西了。(林存偉：好我很清楚，我很清楚。)洪振和：所

    以就是這個樣子，我就是按照12條之6免職你，你如果沒有

    來報到，第二個部分你如果回來，張副總說你還有另外一條

    路走，我跟你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該算的我會算給你，大概

    只剩下這兩條路了。張毓玲：其實那個不是在恐嚇，基本上

    你沒有針對這個新的通知上班其實就是曠職。洪振和：就是

    曠職。(林存偉：我很清楚。)洪振和：你如果一直…(林存偉

    ：我知道。)張毓玲：那你要不要再思考一下？(林存偉：當

    然要再思考。)張毓玲：不然我們給他10分鐘。劉明哲：我

    今天要得到答案。(林存偉：好，我等下看怎麼樣。)【約10

    分鐘後】洪振和：已經溝通過那麼多次了，我想這次做一個

    結算吧，嘿啊。(林存偉：我不會簽啦，這個我不會簽啦！)

    洪振和：我沒有叫你一定要簽啦，很簡單，我今天跟你告知

    就是說，那個上個禮拜跟你告知嘛，今天22號嘛。張毓玲：

    所以就是我相信公司還是很看重你的，不然一般來說…劉明

    哲：我不會花那麼多時間跟你談這個，然後你看過許副董事

    長什麼時候來跟你們談，你是我看，第一個耶，他願意跟你

    們談耶，那我想說你也知道許副董事長人性情中人，那你對

    他…你對他講了那麼多，要求這麼多來講的話，他大概心理

    面想說你這樣子來講的話，那就是算了，我要對你好，你還

    對我提出這個，提出那個。(林存偉：我沒有跟他提出什麼

    。)劉明哲：你跟我講的這些東西，我是不是要跟他講說你

    要求要這個，很清楚地跟他講…很清楚說什麼要，你覺得你

    跟我講，難道我不應該跟他反映嗎？我覺得他已經對你很好

    了，我曾經不只一次跟你這樣講，因為一路走過來來講的話

    ，我也知道說他對哪些人的態度是怎麼樣，今天他就是經營

    者，他就是CE0，他絕對有他的一定的調度權，今天來講的

    話，我也跟你講過了，第一個…(林存偉：我可以講一下嘛，

    我覺得你們…我一直要的就是說白紙黑字的那個，大家這一

    方面要再協調。)張毓玲：今天我們也可以解決，你只要管

    理這些事，你要那些條件啊？劉明哲：你開出來啊？(林存

    偉：好，我條件就是…那個獎金啊。)劉明哲：獎金要怎麼樣

    啊？(林存偉：獎金要怎麼制定啊，然後那個…)洪振和：我

    就新單位啊，你進去之後再出來提吧。(林存偉：我覺得真

    的，這個我今天，我最近因為這個事情，這個事情我整個思

    緒上有點亂。)劉明哲：張副總在…(林存偉：我覺得這樣子

    ，我思緒有點亂真的要給我一點時間，不要一直逼我。)劉

    明哲：我已經給你很多時間，不是在逼你，7月8號到現在已

    經7月22號了，你怎麼可以說我在逼你呢？難道我…(林存偉

    ：我我…我講的就是這一方面這個要很明確，啊我最近那個

    公司這個事情，我跟劉副總這邊有講了，我整個精神狀況也

    非常不好，我要在此提出來。是不是大家在那個，不要…就

    是大家再談一下，要不然您說需要張總，那就請張總進來啊

    。)張毓玲：你自己也…你自己一直說，你都說7月12號張總

    已經跟你溝通了，那你有跟張總溝通了吧？(林存偉：有啊

    。)張毓玲：對啊。那為什麼公司給你這麼多時間。(林存偉

    ：我剛才有提，我已經到勞工局那邊去申請。)張毓玲：沒

    關係，公司有公司的權益要保障。劉明哲：不因為你去勞工

    局之後，我就可以…我行我素或者是說我可以拒絕勞務，我

    就可以怎麼樣。(林存偉：我沒有拒絕勞務，我也沒有不報

    到啊，怎麼說我不報到呢？)」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03-208

    、211-213頁），顯見劉明哲、洪振和及張毓玲於110年7月2

    2日開會時雖有提及原告如果沒有到新職位報到，會因原告

    曠職而按照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免職原告；另一條路是

    合意終止勞動契約等語。惟原告於110年7月22日當時亦表明

    其很清楚、其要再思考、其已到勞工局申請及其不會簽系爭

    調動切結書等語。足認原告擔任主管多年，具有相當社會經

    驗，且已向勞工局申請協助，縱為薪資及家計考量，仍於11

    0年7月22日拒絕簽署簽系爭調動切結書，已展現勞工勞動權

    利之維護，難謂原告就爭調動切結書無締約自由可言。嗣原

    告於110年7月23日決定簽署系爭調動切結書，並於當天撤回

    勞工局之勞資爭議調解，且嗣後亦長期於新職從事業務工作

    ，長約1年8月未曾再爭執系爭調職之效力，亦足認原告係經

    過慎重考慮後，本於自己之意思，同意簽署系爭調動切結書

    。

　⒊綜上，110年7月1日之調動既屬合法有效，原告請求回復新竹

    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為無理由。

(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226萬8,438元，為無理由：

　1.按委任契約非以受任人受有報酬為要件，倘受任人主張其得

    請求報酬，即應就此有利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88年

    度台上字第2724號裁判要旨參照）。

　2.原告主張110年7月1日之調動前年終獎金係以年度區域淨利

    之5％做計算；季績效獎金係每年3、6、9、12月發放前一季

    之績效獎金，計算方式不明。又被告為了節稅，把季績效獎

    金之一部移到每年1、6、9月發放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3-3

    34頁），並提出105年至112年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

    及帳戶明細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5-71頁）。被告則抗辯從

    未承諾員工年終獎金固定之發放標準，並否認年終獎金係以

    年度區域淨利5％計算。原告擔任特殊通路處處長期間，薪資

    結構僅包含單純之底薪。除上開薪資外，原告每年之年終獎

    金皆已領取。至於季績效獎金，因特殊通路處係晚近新設立

    之部門，業務規模及總體銷售額均不大，故被告目前並未發

    放該部門季績效獎金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81頁），並提出

    薪資資料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19-125頁）。是原告

    主張兩造間有年終獎金係以年度區域淨利之5％做計算、季績

    效獎金係每年3、6、9、12月發放前一季之績效獎金等約定

    ，自應就原告主張之上開報酬約定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若

    原告先不能舉證，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

    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3.惟原告提出之105年至112年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及

    帳戶明細，僅能證明原告自105年起至112年間自被告處領得

    之金額，難據該金額遽為證明兩造有約定就年終獎金係以年

    度區域淨利之5％為計算基礎及季績效獎金之領取條件或計算

    方式。是原告主張111年自被告所領得之總額為133萬3,416

    元，其中23萬9,527元為110年度之年終獎金，與原告自104

    年度起至109年度止自被告領得之平均年終獎金相差63萬5,8

    30元、原告112年自被告所領得之總額為130萬1,758元，其

    中24萬7,258元為111年度之年終獎金，與原告自104年度起

    至109年度止自被告領得之平均年終獎金相差62萬8,099元、

    原告112年度之年終獎金為19萬5,970元，與原告自104年度

    起至109年度止自被告領得之平均年終獎金相差67萬9,387元

    ，被告應給付原告110年度至112年度之年終獎金共194萬3,3

    16元；原告自109年4月起至110年3月止所領得之季業績獎金

    ，109年4月至6月為3萬2,161元、109年7月至9月為3萬5,733

    元、109年10月至12月為1萬5,000元、110年1月至3月為1萬

    元，共計9萬2,894元，且期間共經過12個月，平均每個月之

    季業績獎金為7,741元，被告自110年4月起至113年9月止共4

    2個月，皆無給付原告季業績獎金，故被告應給付原告季業

    績獎金共32萬5,122元云云，即非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回復新竹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並依

    委任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26萬8,43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

    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

    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

    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佳伶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麗靜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9號

原      告  林存偉  

訴訟代理人  黃建閔律師

被      告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武樾  

訴訟代理人  邱靖棠律師

            程居威律師

            李佑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勞資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所謂訴之預備之合併，係指原告預防其提起之此一訴訟無理由，而同時提起不能併存之他訴，以備先位之訴無理由時，可就後位之訴獲得有理由之判決之訴之合併而言（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82號判例參照）。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先位聲明基礎事實為依據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第1款、2款、5款規定，認被告於民國110年7月7日公告之原告自肉食品加工事業處RDC(下稱RDC)(中區)新竹營業所調動至肉食品事業處特殊通路（下稱特殊通路處）之調職處分（下稱110年7月1日之調動）無效；備位聲明基礎事實為依據勞基法第10條之1第1款、2款、5款規定，認110年4月1日原告自RDC(南區)調動至RDC(中區)新竹營業所之調職處分（下稱110年4月1日之調動）為無效，二者之聲明非不能併存，自非屬先後位之客觀訴之合併，原告備位聲明之主張應為訴之追加。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追加之訴與原訴之原因事實，有其社會事實上之共通性及關聯性，而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於追加之訴得加以利用，且無害於他造當事人程序權之保障，即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始屬之。所謂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係法院無須調查其他訴訟資料，利用原訴之訴訟資料即得予以裁判之情形。本件原告起訴時，係主張110年7月1日之調動無效，被告應回復原告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及給付原告自110年4月起至113年9月止共42個月之季業績獎金新臺幣（下同）32萬5,122元、110年度至112年度之年終獎金194萬3,316元，合計226萬8,438元等語。於訴狀送達後，原告迭經變更，並於114年11月6日最後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以原聲明為先位之訴之主張，先位聲明：㈠被告應回復原告之新竹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㈡被告應給付原告226萬8,43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第二項聲明如受有利判決，原告願意以現金或等值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並備位聲明：㈠被告應回復原告之南區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㈡被告應給付原告226萬8,43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第二項聲明如受有利判決，原告願意以現金或等值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二第191-192頁）。是本件原告起訴係主張110年7月1日之調動為無效等情事，而其追加之訴係謂110年4月1日之調動為無效等情事，兩者顯係不同之基礎事實，尚不符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且被告亦不同意原告所為訴之追加，是原告此部分所為訴之追加，於法確有未合，應予駁回。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87年6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於87年6月1日起至106年12月31日止任職於RDC(中區)，於107年1月1日調動至RDC(北區)任職至108年12月31日止、於109年1月1日調動至RDC(南區)任職至110年3月31日止、於110年4月1日調動至RDC(中區)新竹營業所（即110年4月1日之調動）任職至110年6月31日止、及於110年7月1日調動（即110年7月1日之調動）至特殊通路處任職迄今。原告任職期間被告副總裁即訴外人張維岳曾於109年8月3日要求原告應自行離職。之後被告以110年4月1日之調動，將原告調動至RDC(中區)新竹營業所。被告就110年4月1日之調動不僅未發布人事命令，且新竹營業所轄下僅掌管兩台業務車，公務相關之價格、文件簽核、事務處理皆須經職等比原告小之經理即訴外人鄭智尹同意，經原告向被告反應皆無果。嗣被告再以110年7月1日之調動，將原告調動至特殊通路處，該特殊通路處係新建置之部門，目前編制僅有原告1人，原告多次向被告表示無調動為該職務之意願，惟被告仍於110年7月7日發布人事異動公告，並稱該調動於110年7月1日即生效。惟110年7月1日之調動後，原告被要求作非主管職責之低階工作，與調動前之職務內容差異極大，且110年7月1日之調動後，原告之年終獎金數額明顯減少，且無季業績獎金。從而，110年7月1日之調動非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並對原告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作不利變更，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應屬無效。

(二)又原告不同意110年7月1日之調動，故原告於110年7月9日向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下稱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嗣於110年7月22日，被告之人事部資深處長即訴外人劉明哲、處長即訴外人洪振和及法務部經理即訴外人張毓玲，於開會時要原告在終止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和調動至特殊通路處間擇一。會議中甚至逼迫原告直接選擇終止契約、要求交出公務車及原告個人手機、現場刪除原告個人手機所有資料及原告未至新單位報到將以曠職3天論以免職、要求原告簽立調動切結書(下稱系爭調動切結書)。另110年9月8日原告之工作事項經被告更改為臺中區肉食品加工事業處RDC之銷售區域C71之四職等業務代表，此調動與原告110年6月30日前之單位相同，惟與110年7月6日通知原告調動之特殊通路處之職務內容差異極大。被告亦對於原告之請求消極處理、指示之任務超出原告之職務範圍、刻意刁難原告、未給予原告必要之協助。嗣原告又於113年8月29日收到被告E-MALL稱原告無打卡記錄，似欲以此為由不當處分原告。故原告遂於113年9月16日勞資爭議調解時再次請求恢復原職，惟被告仍未置理。從而，110年7月1日之調動既屬無效，則被告應回復原告之新竹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被告並應給付原告110至112年度之年終獎金194萬3,316元、110年4月起至113年9月止共42個月之季業績獎金32萬5,122元，合計為226萬8,438元。依勞基法第10條之1、民法委任關係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訴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抗辯：

(一)兩造間為委任關係，並無勞基法之適用。縱認兩造間為僱傭關係，因110年7月1日之調動係經兩造溝通、磋商後，原告明瞭其中利害後，而選擇簽署系爭調動切結書，堪認原告對於110年7月1日之調動表示同意，並非被告依照勞基法第10條之1單方調動原告，該調動即屬合法。況原告既簽署系爭調動切結書，且嗣後亦長期於新職提供勞務，長達數年間亦未曾再爭執系爭調職之效力，上開舉措足以使被告推知原告於簽署系爭切結書當下以及後續提供勞務過程中，皆持續有同意該調職之效果意思。故被告始會於調動後仍每年穩定地為原告調薪，而原告亦持續受領該薪資。暫不論原告於簽署系爭切結書時已有明示同意，衡情原告於簽署後長期履行新職，顯應有默示同意。原告長時間對110年7月1日調動之同意已為被告所信賴，原告臨訟翻異之舉嚴重違反誠信原則，已構成權利失效之態樣，故原告所為相關請求即不應准許。

(二)又被告於110年7月1日將原告調派至中區特殊通路處（即110年7月1日之調動），係基於原告長期以來一再堅持「調至離家較近之區域以便照顧配偶」以及「擔任該區域最高業務主管」二項調職條件。被告為盡量滿足原告上開需求，始以系爭調職將原告調動至中區特殊通路處，並維持其處長職稱，且薪資等勞動條件均無變動，後續甚至尚穩定調薪。蓋特殊通路處為被告新設部門，尚處於初始階段，需要具有業務經驗之主管擔任先鋒，以助被告開拓市場，而原告以其長年任職業務處長之資歷，堪稱一合適人選，且原告對於110年7月1日之調動表示同意。再者，年終獎金及季業績獎金(下合稱系爭獎金)為委任報酬，系爭獎金之減少，即與勞基法第10條之1第2款規定之調職合法要件，全然無涉。且被告從未承諾員工年終獎金固定之發放標準，並否認年終獎金係以年度區域淨利5％計算。原告擔任特殊通路處處長期間，薪資結構僅包含單純之底薪，除上開薪資外，原告每年之「年終獎金」皆已領取。至於「季績效獎金」，因特殊通路處係晚近新設立之部門，業務規模及總體銷售額均不大，故被告目前並未發放該部門「季績效獎金」，原告主張均無理由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爭執與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192至194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於87年6月1日任職被告，任職期間共經歷四次調動，第一次係107年1月1日調動至RDC(北區)、第二次係109年1月1日調動至RDC(南區)、第三次係110年4月1日調動至RDC(中區)新竹營業所（即110年4月1日之調動）、第四次則係110年7月1日調動至特殊通路處（即110年7月1日之調動）。

　⒉原告於87年6月1日起至106年12月31日止任職於RDC(中區)、107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任職於RDC(北區)、109年1月1日起至110年3月31日止任職於RDC(南區)、110年4月1日至110年6月30日任職於RDC(中區)新竹營業所、110年7月1日迄今則任職於特殊通路處。

　⒊原告自110年7月1日起迄今，工作單位及職稱皆為「肉食品事業處特殊通路處長」。

　⒋本件適用107年3月1日修正版之工作規則(見本院卷一第215-241頁)。

　⒌「肉食品事業處特殊通路」是110年7月新設立之單位。

　⒍原告曾於110年7月間簽署系爭調動切結書(見本院卷一第127頁)。

　⒎原告於109年1月至113年12月有領得如被證2所示之金額(見本院卷一第117-125頁)。

(二)兩造爭執事項：

　⒈原告請求回復新竹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有無理由？

　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226萬8,438元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請求回復新竹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有無理由？

　⒈兩造間係屬僱傭兼委任關係：

　⑴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又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亦有明文。申言之，僱傭契約與委任契約固均約定以勞動力之提供作為契約當事人給付之標的，惟委任之目的，在一定事務之處理，故受任人給付勞務僅為手段，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得於委任人所授權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委任之目的；而僱傭之目的，僅在受僱人單純提供勞務，對於服勞務之方法毫無自由裁量之餘地。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係僱傭兼委任關係（見本院卷一第20頁）；被告則抗辯兩造間為委任關係（見本院卷一第106-107頁）。經查：

　①原告自87年6月1日起任職於被告，於87年6月1日起至106年12月31日止任職於RDC(中區)、107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任職於RDC(北區)職稱為處長、109年1月1日起至110年3月31日止任職於RDC(南區)職稱為處長、110年4月1日至110年6月30日任職於RDC(中區)新竹營業所，職稱為處長、110年7月1日迄今工作單位為特殊通路處，職稱為處長。工作內容為銷售被告之肉食品等情，有人事異動公告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7、11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準此，兩造已約定原告於不定之期限內，在被告公司銷售肉食品（給付勞務），由被告給付約定之報酬，依兩造間契約關係之性質及雙方實質上權利義務內容，兩造間復有從屬性（詳如後述），則兩造雖未訂立書面僱傭契約，亦無礙彼此間有僱傭關係。

　②原告在被告從事上開工作期間，除於113年8月29日原告曾以LINE詢問張維岳如何配合打卡，及於同年10月8日、11月30日以LINE詢問訴外人即被告人事陳佩鈴關於打卡是否成功及手機打卡出現問題等事項外，有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43-245頁），原告無固定上下班時間，亦無需簽到退。然原告是否有固定上下班時間，上下班是否需打卡簽到，此應為被告因應原告之工作性質、內容所選擇之人事管理方法，及其與原告約定僱傭契約內容之問題，不能據此推認兩造非僱傭關係。被告自陳原告工作內容包含銷售被告之肉品（銷售對象多為食品店、市場肉攤等廠商），及開發銷售通路（見本院卷一第481頁），當係配合食品店、市場肉攤等廠商之營業時間，此種情形之下，勢必無法如一般朝九晚五之上班族與雇主約定固定上下班時間，雇主亦無指定一定時間為原告之上下班時間之必要。且原告有無依指示至食品店、市場肉攤等廠商處銷售肉食品，並送至指定之客戶處，甚易查詢核實。準此，被告某程度已能掌握原告服勞務之行程及時間，實無要求原告簽到退之必要。從而，原告服勞務之行程及時間，均在被告指揮監督之下。被告復與原告約定每月之固定薪給項目中有底薪、伙食津貼等（見本院卷一第117-125頁、卷二第79、111-116頁），對原告已構成相當之間接強制力。顯見原告並無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自非自行負擔業務風險，所受領之底薪、伙食津貼係本於僱傭契約所受領之工資。原告並需親自提供勞務，應認兩造間具有人格上、經濟上之從屬性。

　③兩造間若單純為委任契約關係，被告本無依法為原告投保勞健保之義務。然被告卻依法為原告投保勞健保，有原告勞健保投保資料在卷可稽(見證物袋)。原告提供勞務時仍需受被告之指揮監督，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有系爭調動切結書、工作規則、原告與張維岳對話紀錄及RDC暨專賣店發展部組織圖等件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27、215-241、255-269、275、349頁），足認兩造間在組織上確有從屬性。

　④甚且，被告就原告主張：伊過去所擔任被告之肉食品加工事業處RDC處長一職，雖需服從被告之指示監督，惟仍得依伊專業知識、經驗，對被告之人事、財務、簽名等部分職務範圍內之商業決定有低度、有限之權限，且伊與其他公司員工不同，毋庸每日進公司打卡，故伊與被告間之關係，應屬於僱傭兼委任關係。被告給付伊之系爭獎金部分，係伊依其專業知識、經驗，作出對被告有利之商業決策判斷所得之對價，此部分應依委任關係相關法律認定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0頁、卷二第131頁），並未爭執，僅抗辯：該委任報酬(即系爭獎金)之減少，即與勞基法第10條之1第2款所明揭之「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之調職合法要件，全然無涉，蓋該款係指涉「僱傭關係」下之權利義務。則原告徒憑調職後作為「委任報酬」之獎金減少，率稱被告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僱傭契約」之調動規定，洵難謂合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85-186頁）。可認原告於擔任RDC處長職務時，依原告專業知識、經驗，對被告之人事、財務、簽名等部分職務範圍內之商業決定有低度、有限之權限；且系爭獎金，係原告依其專業知識、經驗，作出對被告有利之商業決策判斷所得之對價，此部分應為委任報酬。

　⑵據上，原告於擔任RDC處長職務時，僅有低度、有限之人事、財務、簽名等部分職務範圍內之商業決定權限，就經營管理之絕大部分事務並無自行裁量之權力，而需服從被告之指示監督等情以觀，堪認兩造間係在僱傭關係下兼有部分事務之委任關係。被告抗辯兩造係存在單純之委任關係，要無可採。

　⒉110年7月1日之調動並未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第1款、第2款、第5款規定：

　⑴勞動契約為繼續性契約，於事業永續發展之過程中，事業就原有人力可透過職務調動之方式加以活用，以配合事業發展之方向。如隨事業所處外部競爭環境之變遷，認事業不得調整勞工職務，使雇主無從適時適所運用人力，亦會妨礙事業之存續發展。故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之必要，具有合理性之調職，應認為不違反勞動契約之本旨。

　⑵就勞基法第10條之1第1款部分：

　①查「肉食品事業處特殊通路」(即特殊通路處)是110年7月新設立之單位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⒌)。又原告直至112年4月24日止，於特殊通路處負責之銷售對象包含終端顧客(即開設肉品門市專賣店)及其他非RDC負責之肉品廠商等節，此由原告自陳：伊於負責肉品專賣店門市期間業績及利潤均有成長及進步、112年4月24日張維岳突然告知伊不用再負責六星肉品專賣店門市工作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06頁、卷一第180頁），並提出原告與張維岳之LINE對話紀錄、「台中肉品專賣店」銷售金額、淨利統計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55頁、卷二第117頁），即可證明。

　②參以原告於110年7月調任新職後，每月仍有持續拜訪客戶及推廣業務之行為；原告於110年11月2日與張維岳對話提及：是的，台中市場很大，有很多客戶都沒有交易很可惜等語，表達肉品專賣店門市市場很大之想法；111年3月、4月間張維岳與原告討論店面選址與設計；111年5月被告與訴外人施美雲簽訂之租賃契約，以供被告於「臺中市○區○○路00○0號」設立肉品專賣門市；112年3月10日原告向張維岳反映「站前店目前需要再增加一人」等情，有原告提出之旅費報銷單、原告與張維岳之LINE對話紀錄及房屋租賃契約書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85-473、253、267頁、卷二第157-161、171-172頁）。

　③此互核110年7月7日原告與劉明哲對話提及：「(劉明哲：再者，如果說，張總的規劃來講的話是特殊通路，特殊通路來講第一個，有可能是工廠的…的團膳或黃昏市場，或者是肉品專賣店，肉品專賣店就是有點像以前CPAP，以前CPAP是因為那個年代還沒成熟，所以做不起來，但是經過了15、6年17、8年之後，這個年代已經很多肉品專賣店在市面上跑出來，他是可行的，我們又掌控了雞、豬、鴨，如果我們還可以…牛肉跟…我先講完，如果那個體系好了，慢慢地，因為…我們找了一群年輕人，就想要去闖這個東西，如果好了，然後現在因為沒有『行』啦，如果好了來講的話，請問一家、兩家、三家出來之後，需要管理者嗎？那他是誰？我也明著跟你講啊，不是你那是誰？你覺得他們能嗎？所以你現在不要去想那麼多。)林存偉：我不是…我是說副總講這個我大概知道啦，那你這一方面要…，我現在還在考慮嘛，就兩個嘛，兩個選擇嘛，第一個就是…我就接受了嘛，那接受的話是不是他有一個就是說，大家一個說要…你職務是什麼、負責什麼、什麼工作內容，然後我同不同意，這個不是要有一個那個白紙黑字去寫嗎？」等語，有110年7月7日原告與劉明哲對話錄音譯文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8-39頁）。可見企業經營者若無法開拓市場，將致企業經營衰退，故企業經營者成立特定單位如特殊通路處，用以開拓市場，自有其必要。則被告辯稱被告過往皆以廠商（例如食品店、市場肉攤）為販售通路（即「B2B」），為開發新販售通路，增加銷售對象包含終端顧客(即「B2C」)及其他非RDC負責之肉品廠商，系爭調動係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等語，非屬無據，難認110年7月1日之調動對原告而言有不當動機及目的。

　⑶就勞基法第10條之1第2款、第5款部分：

　①承上，110年7月1日之調動係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特殊通路處既尚處於初始階段，確實需要具有業務經驗之主管擔任先鋒，以助被告開拓市場。而被告衡酌原告長年任職業務處長之資歷，於110年7月1日將原告調派至特殊通路處（即110年7月1日之調動），並維持其處長職稱，且對照原告110年7月1日調動前每月之固定薪給項目中之底薪110年1月至110年6月為8萬5,657元、伙食津貼為出勤1日280元（含午餐90元、晚餐90元、什費100元）；110年7月1日調動後之底薪110年7月至110年12月為8萬5,657元、111年度為8萬8,657元、112年1月迄今為9萬1,657元、伙食津貼為出勤1日280元（含午餐90元、晚餐90元、什費100元）觀之，薪資等勞動條件均無變動，後續甚至尚穩定調薪等情，有薪資資料明細表、旅費報銷單等件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19-125頁、卷二第387-473頁），及兩造不爭執原告自110年7月1日起迄今，職稱皆為處長乙情(見不爭執事項⒉、⒊)，可資證明。

　②觀諸110年7月7日原告向劉明哲表示：「107.1/1-108.12/31調動北區RDC也是強制方式，109.1/1-現在110/7/7調動南區RDC也是沒有與我簽立勞動契約書面同意書，從107.1/1到今110.7/7，我覺得我權益受損，勞方資方要在詳細了解溝通，我個人覺得，企業沒有考慮，照顧到員工立場，也違法了調動五原則其中的三項原則1.新工作地點過遠，應給予必要協助(有證據)2.沒有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從107.1/1起至110.7.7(有記錄起來)3.針對勞工有不當動機及目的(有記錄起來)，並於107.1/1-108.12在北區RDC(桃園、新北市、台北市、宜蘭縣)，109.1/1-110.0707(人令在南區RDC)(台南、高雄、屏東)，該期間負責北區及南區業績皆有成長賺錢，為何台灣卜蜂如此對待長期為公司默默付老員工，我個人的權力受到影響及長期打壓，個人權利必會爭取!」等語，有110年7月7日原告與劉明哲LINE對話截圖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73頁）、及110年7月22日原告與劉明哲、張毓玲、洪振和對話提及：「林存偉：我跟您報告，我那時候有跟劉副總講，當時就是107年1月1號到108年12月31號，然後當初我87年6月1號到106年12月31號，我整個勞務都是在中區，也就是新竹、苗栗、台中，然後彰化、南投、雲林、嘉義。那在106年12月份，上面就有講說就是也是因為公司老闆說要去台北，然後當時我有提出就是說，也就是說我家裡有兩個小孩子未滿12歲，然後家裡的一個狀況，還有就是說那個老婆他身體上的一個因素，那當時上面有講就是說，這個老闆叫你去就去，就是不能拒絕，如果拒絕的話，可能就是沒有辦法在公司這樣子，那我們，你剛才…應該是張經理嘛齁，你剛才所講的為什麼我們會去的原因是，我們是迫不得已的一個情況之下，因為我們也是因為為了這份…為了養家活口，為了這一碗飯嘛，所以我們就是在，不是自己很心甘情願之下，勉為其難去接受這樣公司的一個安排，那其實自己是非常…非常不是很願意的。張毓玲：喔，了解，那總結一下你的說法，就是說你有講說之前所有的調動，其實你最後都有同意，同意調動，並且在當地提供勞務，這件事情你不否認吧。林存偉：呃…但是我…我這個中間過程，有因為家裡的老婆，她就是要照顧兩個未滿12歲的小孩子，那一直有一個家庭的因素，那有家庭上的因素，所以一直有跟上面談這個問題，那這個也都有記錄下來。張毓玲：那問一下…現在的工作地點是在？您是住哪邊？林存偉：我住台中，台中市。張毓玲：哪區？林存偉：烏日區。劉明哲：烏日區。張毓玲：那現在他的工作地點？劉明哲：新竹。張毓玲：調動後的工作地點？劉明哲：就中彰投，就在他家的附近。林存住：我現在…就是我剛才講的勞動契約書，就是要白紙黑字嘛，之前公司這一方面就是說講的跟實際做的不一樣，那我會覺得…就是說…劉明哲:你可能誤會很大。…林存偉：…因為我在南區的時候甚至就是回來這邊的時候，就是整個狀況都不一樣，奇怪怎麼跟你當初所講的不一樣，對所以我一直在強調這一點。我那時候在臺南他說我的直屬主管是施副總，那我怎麼變成我什麼事情都要經過比我階級還小的然後來命令我，然後就是來什麼文件都要他簽，然後我在4月8號(口誤，應為12號)的時候也向施副總提出，也LINE跟他講，然後他怎麼跟我講的你知道嗎？他說要不然你去告我啊。」等語，亦有110年7月22日原告與劉明哲、張毓玲、洪振和對話錄音譯文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91-192、199-200頁）。

　③互核上開證據資料可知，原告既表達自107年1月1日起至110年7月7日止之工作地點過遠，被告沒有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未給予必要協助，且原告直屬主管並非施副總，反而原告什麼事情都要經過比原告階級還小的鄭智尹來命令原告，什麼文件都要鄭智尹簽，且此等問題原告一直有跟上司反應，希冀被告考量照顧員工之立場等情。則被告考量公司拓展肉品專賣業務之必要，於初始階段編制較簡，並考量原告工作地點、與鄭智尹之相處情形等因素，以110年7月1日之調動將原告調動至特殊通路處，維持處長職稱，安排工作地點為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主管特殊通路之販售，販售內容均為肉食品，且直屬主管為副總裁，不再受鄭智尹指揮監督，而底薪、伙食津貼均未變更，尚未逾原告可忍受之程度範圍。難認110年7月1日之調動對原告而言，有新工作地點過遠、沒有考量原告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等不利於原告之情。是被告對原告所為110年7月1日之調動，並未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第2款、第5款規定之調動原則。

　④原告雖主張被告於110年7月7日公告之原告調職處分後，被告便未曾給付季業績獎金予原告，年終獎金相較於往年亦有減少，原告勞工保險投保級距及實際領取的薪資都有大幅減少，可知被告已因該調職處分，對原告之工資作不利之變更，已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第2款規定，故該調職處分無效云云。惟查，系爭獎金係原告依其專業知識、經驗，作出對被告有利之商業決策判斷所得之對價，此部分應為委任報酬，已如前述。是原告徒憑調職後委任報酬減少，率稱被告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僱傭契約之調動規定，要無可採。

　⑤原告復主張被告於110年7月6日將原告調動至特殊通路處，該通路係新建置之部門，目前編制僅有原告1人，原告多次向被告表示其並無調動為該職務之意願，並於110年7月9日向勞工局以原告不同意該調職，且該調職係以逼退資深員工為目的，已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之五原則，申請勞資爭議調解。110年7月15日原告如往常般欲登入公司系統查詢業務相關資料及收發業務相關之E-MAIL，不料原告竟被封鎖而禁止使用被告之資訊系統。110年7月22日劉明哲、洪振和、張毓玲於開會時要原告在終止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和調動至特殊通路處間擇一。會議中甚至逼迫原告直接選擇終止契約、要求交出公務車及原告個人手機、要求現場刪除原告個人手機所有資料、原告未至新單位報到將以曠職3天論以免職、要求被告簽立調動切結書等語，並提出110年7月15號被告系統登入頁面、110年7月22日原告與劉明哲、張毓玲、洪振和對話錄音光碟及譯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9、185-213頁）。被告則抗辯被告於原告110年7月23日簽署系爭調動切結書前，不厭其煩地與原告溝通，原告明瞭其中利害後，遂選擇簽署系爭調動切結書，堪認對系爭調職表示同意。況原告簽署系爭調動切結書後，猶依調動後之職位長期提供勞務並受領薪資，堪認至少有默示同意之情形。其遲至於112年5月8日首次向被告表達不同意系爭調職，故原告嗣後發出112年5月8日之訊息及提起本件訴訟，嚴重破壞被告對原告將穩定履行勞務之信賴，嚴重違反誠信原則，核已構成權利失效之態樣，故原告所為相關請求即不應准許等語，並提出系爭調動切結書及引用112年5月8日原告與張維岳之LINE對話紀錄、旅費報銷單及房屋租賃契約書等件為憑（見本院卷一第127、385-473、253、255、267頁、卷二第157-161、171-172頁）。惟查：

　⓵觀諸系爭調動切結書記載：「受僱人林存偉(即原告)對於本

　　次調動(人事北異字第005號調動人令)，經台灣卜蜂股份有限公司(即被告)多次溝通說明後，受僱人完全了解確實符合勞基法調動五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目前業務區，基於公司拓展肉品專賣業務有拓展之必要)。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公司調動工資勞動條件不會有不利調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目前調動依然是業務工作，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前工作是新竹區，目前調中區(中彰投)，是比較近)。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考量住台中市烏日區，不影響家庭生活利益)。貳、受僱人確認並同意依人事北異字第005號調動人令同意至新部門特殊通路業務工作；受僱人保證確實此次調動內容忠實履行勞務，如有違反時，受僱人理解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保留勞動契約終止權及追究相關責任。參、受僱人同意撤回對此次調動的申訴。」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27頁），核與被告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開發新販售通路，增加銷售對象之目的，及考量原告工作地點、與鄭智尹之相處情形、公司拓展肉品專賣業務之必要等因素，於不影響原告之工資勞動條件、業務工作性質下，將原告調動至特殊通路處擔任處長，工作地點為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主管特殊通路之販售，直屬主管為副總裁，無須經過比原告階級還小的鄭智尹來命令原告等原則相符。

　⓶再觀諸110年7月22日原告與劉明哲、張毓玲、洪振和對話內

　　容：「張毓玲：我希望我們接下來的話題，我再跟副總(此處應為口誤)您報告一下，我現在的話題就是你針對此次的調動你有什麼意見，你可以溝通，但是如果是調動以外的…(林存偉：我不同意啊，我不同意，我沒有意願。)洪振和：你拒絕就對了啦。(林存偉：我沒有意願，對。)洪振和：好，那如果你不會調動的話，兩個原則嘛。張毓玲：先講一下，因為公司基本上來講這個調動，你拒絕提供勞務，公司認為說你沒有辦法去會視為曠職。(林存偉：我還是有來上班啊。)張毓玲：不好意思，公司是叫你去做，請問一下你有跟張副總報到了嗎？(林存偉：有有有，我有跟他講，他給我的回答是說那個董事長這邊就是我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就是暫時…)張毓玲：那好來，你是說張副總會再跟你談一下嗎？(林存偉：我那時候有跟他談。)張毓玲：什麼時候談的。(林存偉：應該是上禮拜一…)劉明哲：我今天早上，我已經問過張總跟老闆了，他們給我的就是說老闆找你之後就是最後決定讓你討論，他只有一個答案，你要接受，那不接受我們就要走我們該走的行程，那張總就說會尊重老闆，所以考慮到今天為止就是最終的答案日，最終的答案日了，如果你再不接受就是曠職。張毓玲：如果你再繼續就是曠職。(林存偉：可是我這邊有去，去勞工局那邊…)劉明哲：沒關係，一事歸一事。張毓玲：你不是有來上班，就代表你有提供勞務，公司現在調動你的是說你要跟張副總報到，去處理去執行你的黃昏市場…洪振和：肉品專賣銷售。張毓玲：我問一個問題，自從你知道調動之後，工作內容張副總也有跟你講，請問一下你目前有從事任何工作有關的嗎？(林存偉：我剛才講的，我不是很清楚的情況之下，什麼都沒有，那個勞動契約什麼都沒有，沒有講得很清楚的情況之下，然後就這樣莫名其妙說我曠職三天(口誤，應指不報到)，我就覺得…)張毓玲：現在公司也跟你下通令了，再不到那個地方就真的視為曠職處理，我是說真的…(林存偉：我只是覺得，我一直覺得…)劉明哲：今天就跟你講明的，你只有兩條路可以走，同意跟不同意，那不同意來講的話，你可以不同意，我們也尊重你，那不同意來講的話，我們就，第一個如果連續曠職三天我們就予以免職。洪振和：12條之6，免職你。劉明哲：那我也可以給你所謂的，合意終止勞動契約，那合意終止勞動契約的時候，沒關係，你該有的我都會算給你，你該有的費用我都會算給你。(林存偉：這個不是這樣子啦。)劉明哲：我話言盡於此了。張毓玲：那個，林協理你可能還是考慮一下，因為公司真的沒有辦法針對你拒絕調動這件事…(林存偉：我一直…你說(不報到)要給我曠職三天我一直在講說我們都還沒有談好，然後很多事情我們要…)張毓玲：7月8號已經生效了。洪振和：我們人令已經通知你了。張毓玲：你至少7月8號就知道了，張副總你說張7月12號張副總也有跟你談，7月15號…劉明哲：你起碼到那個單位去報到，去工作再跟他講。而不是說…(林存偉：我有…等一下我有問張副總，張副總給我的一個答案是說老闆，就是我還有什麼事情就是老闆這邊還沒有決定嘛，那他也沒辦法，我一直在等啊。)洪振和：那是7月12的事情了。劉明哲：那我今天不是剛剛我很明確跟你講，早上我跟張總跟老闆談過了之後，他給我的指令就叫你今天做最後的決定。(林存偉：好這樣我很清楚，我很清楚。)劉明哲：好，所以就不要講以前他給你什麼東西了。(林存偉：好我很清楚，我很清楚。)洪振和：所以就是這個樣子，我就是按照12條之6免職你，你如果沒有來報到，第二個部分你如果回來，張副總說你還有另外一條路走，我跟你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該算的我會算給你，大概只剩下這兩條路了。張毓玲：其實那個不是在恐嚇，基本上你沒有針對這個新的通知上班其實就是曠職。洪振和：就是曠職。(林存偉：我很清楚。)洪振和：你如果一直…(林存偉：我知道。)張毓玲：那你要不要再思考一下？(林存偉：當然要再思考。)張毓玲：不然我們給他10分鐘。劉明哲：我今天要得到答案。(林存偉：好，我等下看怎麼樣。)【約10分鐘後】洪振和：已經溝通過那麼多次了，我想這次做一個結算吧，嘿啊。(林存偉：我不會簽啦，這個我不會簽啦！)洪振和：我沒有叫你一定要簽啦，很簡單，我今天跟你告知就是說，那個上個禮拜跟你告知嘛，今天22號嘛。張毓玲：所以就是我相信公司還是很看重你的，不然一般來說…劉明哲：我不會花那麼多時間跟你談這個，然後你看過許副董事長什麼時候來跟你們談，你是我看，第一個耶，他願意跟你們談耶，那我想說你也知道許副董事長人性情中人，那你對他…你對他講了那麼多，要求這麼多來講的話，他大概心理面想說你這樣子來講的話，那就是算了，我要對你好，你還對我提出這個，提出那個。(林存偉：我沒有跟他提出什麼。)劉明哲：你跟我講的這些東西，我是不是要跟他講說你要求要這個，很清楚地跟他講…很清楚說什麼要，你覺得你跟我講，難道我不應該跟他反映嗎？我覺得他已經對你很好了，我曾經不只一次跟你這樣講，因為一路走過來來講的話，我也知道說他對哪些人的態度是怎麼樣，今天他就是經營者，他就是CE0，他絕對有他的一定的調度權，今天來講的話，我也跟你講過了，第一個…(林存偉：我可以講一下嘛，我覺得你們…我一直要的就是說白紙黑字的那個，大家這一方面要再協調。)張毓玲：今天我們也可以解決，你只要管理這些事，你要那些條件啊？劉明哲：你開出來啊？(林存偉：好，我條件就是…那個獎金啊。)劉明哲：獎金要怎麼樣啊？(林存偉：獎金要怎麼制定啊，然後那個…)洪振和：我就新單位啊，你進去之後再出來提吧。(林存偉：我覺得真的，這個我今天，我最近因為這個事情，這個事情我整個思緒上有點亂。)劉明哲：張副總在…(林存偉：我覺得這樣子，我思緒有點亂真的要給我一點時間，不要一直逼我。)劉明哲：我已經給你很多時間，不是在逼你，7月8號到現在已經7月22號了，你怎麼可以說我在逼你呢？難道我…(林存偉：我我…我講的就是這一方面這個要很明確，啊我最近那個公司這個事情，我跟劉副總這邊有講了，我整個精神狀況也非常不好，我要在此提出來。是不是大家在那個，不要…就是大家再談一下，要不然您說需要張總，那就請張總進來啊。)張毓玲：你自己也…你自己一直說，你都說7月12號張總已經跟你溝通了，那你有跟張總溝通了吧？(林存偉：有啊。)張毓玲：對啊。那為什麼公司給你這麼多時間。(林存偉：我剛才有提，我已經到勞工局那邊去申請。)張毓玲：沒關係，公司有公司的權益要保障。劉明哲：不因為你去勞工局之後，我就可以…我行我素或者是說我可以拒絕勞務，我就可以怎麼樣。(林存偉：我沒有拒絕勞務，我也沒有不報到啊，怎麼說我不報到呢？)」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03-208、211-213頁），顯見劉明哲、洪振和及張毓玲於110年7月22日開會時雖有提及原告如果沒有到新職位報到，會因原告曠職而按照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免職原告；另一條路是合意終止勞動契約等語。惟原告於110年7月22日當時亦表明其很清楚、其要再思考、其已到勞工局申請及其不會簽系爭調動切結書等語。足認原告擔任主管多年，具有相當社會經驗，且已向勞工局申請協助，縱為薪資及家計考量，仍於110年7月22日拒絕簽署簽系爭調動切結書，已展現勞工勞動權利之維護，難謂原告就爭調動切結書無締約自由可言。嗣原告於110年7月23日決定簽署系爭調動切結書，並於當天撤回勞工局之勞資爭議調解，且嗣後亦長期於新職從事業務工作，長約1年8月未曾再爭執系爭調職之效力，亦足認原告係經過慎重考慮後，本於自己之意思，同意簽署系爭調動切結書。

　⒊綜上，110年7月1日之調動既屬合法有效，原告請求回復新竹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為無理由。

(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226萬8,438元，為無理由：

　1.按委任契約非以受任人受有報酬為要件，倘受任人主張其得請求報酬，即應就此有利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724號裁判要旨參照）。

　2.原告主張110年7月1日之調動前年終獎金係以年度區域淨利之5％做計算；季績效獎金係每年3、6、9、12月發放前一季之績效獎金，計算方式不明。又被告為了節稅，把季績效獎金之一部移到每年1、6、9月發放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3-334頁），並提出105年至112年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及帳戶明細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5-71頁）。被告則抗辯從未承諾員工年終獎金固定之發放標準，並否認年終獎金係以年度區域淨利5％計算。原告擔任特殊通路處處長期間，薪資結構僅包含單純之底薪。除上開薪資外，原告每年之年終獎金皆已領取。至於季績效獎金，因特殊通路處係晚近新設立之部門，業務規模及總體銷售額均不大，故被告目前並未發放該部門季績效獎金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81頁），並提出薪資資料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19-125頁）。是原告主張兩造間有年終獎金係以年度區域淨利之5％做計算、季績效獎金係每年3、6、9、12月發放前一季之績效獎金等約定，自應就原告主張之上開報酬約定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若原告先不能舉證，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3.惟原告提出之105年至112年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及帳戶明細，僅能證明原告自105年起至112年間自被告處領得之金額，難據該金額遽為證明兩造有約定就年終獎金係以年度區域淨利之5％為計算基礎及季績效獎金之領取條件或計算方式。是原告主張111年自被告所領得之總額為133萬3,416元，其中23萬9,527元為110年度之年終獎金，與原告自104年度起至109年度止自被告領得之平均年終獎金相差63萬5,830元、原告112年自被告所領得之總額為130萬1,758元，其中24萬7,258元為111年度之年終獎金，與原告自104年度起至109年度止自被告領得之平均年終獎金相差62萬8,099元、原告112年度之年終獎金為19萬5,970元，與原告自104年度起至109年度止自被告領得之平均年終獎金相差67萬9,387元，被告應給付原告110年度至112年度之年終獎金共194萬3,316元；原告自109年4月起至110年3月止所領得之季業績獎金，109年4月至6月為3萬2,161元、109年7月至9月為3萬5,733元、109年10月至12月為1萬5,000元、110年1月至3月為1萬元，共計9萬2,894元，且期間共經過12個月，平均每個月之季業績獎金為7,741元，被告自110年4月起至113年9月止共42個月，皆無給付原告季業績獎金，故被告應給付原告季業績獎金共32萬5,122元云云，即非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回復新竹RDC處長之職位及獎金，並依委任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26萬8,43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佳伶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麗靜





